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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嚴經・淨行品》是一部關於大乘菩薩道發菩提心的修行手冊指南。未
收錄《華嚴經》之前，本身具有單獨流通的能力，且流通廣泛，影響深遠。收
錄《華嚴經》以後，在經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位置。華嚴祖師賦予了〈淨行品〉
新的生命力。將抽象的菩提心思想展現在日常行住坐臥中，使其具體化。日常
的身口意三業隨心轉念加以迴向，便是佛的境界。句句不提菩提心，一言一行
皆是普賢行。

本論文將以《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為核心文獻，通過對華嚴諸祖師
注解的引用，將華嚴一乘圓教發菩提心思想的特性做個梳理。其目的是説明行
者將修行落實到生活中去，安住當下，揭示菩提心即是日常身口意三業的一個
觀照。〈淨行品〉四句願文揭示思惟實踐與福德增長之間的因果邏輯：只要時
刻安住於菩提心，任一日常行儀即成善法；而再微小的善業，經由迴向利他，
便能令功德輾轉增勝，直至圓滿成就佛果。通過對行願、發菩提心的梳理──
發心因緣、安住，發心功德，發心的現實意義來論述，〈淨行品〉種種行願的
願體即是普賢行願。發心因緣即是發菩提心的前提條件：深信信解，信後起修。
成就淨行，觀照身口意三業。安住菩薩行必須要轉念迴向，迴小向大。修習華
嚴止觀，成就三昧。發心功德則彰顯〈淨行品〉的殊勝性。十信位圓滿，入初
住位，不退心，即起圓信，行圓行，修圓觀，成就十信圓滿，即造佛境。初發
心能成正覺。日常俗事，即是佛境。

關鍵詞：淨行 菩提心 迴向 普賢行願 生活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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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選題背景與研究意義

當今社會是個科學發達的時代，也是物欲橫流的時代，社會的高速運轉，
物質生活的發達，但精神世界卻匱乏，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未能同步。在這樣
的生活背景下，如何讓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完美的結合起來？當代人該如何修
行？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在佛教裡，精神世界是約心而言，物質世界是
約境而言，如何讓心境合二為一，所謂的安住當下？

現代人追求簡易、方便和傾向生活化的修行方式。如何能契理又契機？
淨慧長老（1933--2013）在 1991年提出的佛法學理念——生活禪。它是人間
佛教的一種實踐方式，它以發菩提心為根本，以覺悟人生，奉獻人生，善用其
心，善待一切為宗旨，以宗門的圓頓信解為指導，以安住當下，將修行與生活
融為一體，將佛法生活化人格化。達到「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的現
證涅槃的終極目標。《華嚴經·淨行品》的善用其心剛好可以契入，現代人需要
信仰的提升，需要修行。需要破迷除執，需要正知正見，身心合一，安住當下，
需要自我觀照。需要覺醒，需要菩薩道，這個時代是華嚴的時代。如何清淨身
口意三業？如何由凡轉聖？如何實踐菩提心，如何真正的做到在生活中修行，
在修行中生活？《華嚴經·淨行品》就是生活禪修行的一部很好的教科書。一
百四十一大願，安住每個當下，正念覺照的法門，它要求修行人念念保持覺照，
念念不忘眾生，在生活中，以慈悲心來淨化當下的念頭，清淨身口意三業，通
過善用其心來善待一切，這跟生活禪的在功夫上要落實「把握好當下一念」，
「看破當下一念」，「修在當下、悟在當下、證在當下，莊嚴國土在當下。利樂
有情在當下。」修行理念是同步的。

故本論文，將《華嚴經·淨行品》發菩提心觀進行研究。〈淨行品〉的菩提
心是以行願的形式表達，這種行願也稱為普賢行願。本文將由菩提心發生的因
緣與安住功德進行詳細的研究，並將發菩提心落實到現實生活的起心動念中去。
讓眾生身心合一，安住當下。將《淨行品》的圓教菩提心思想落實到社會中去。
為大眾服務，為社會服務。

第二節 研究現狀及其問題

在對前人研究回顧之前，先對原始文獻做個綜述：

《大方廣佛華嚴經》是一部教導眾生發菩提心，行普賢行的大乘經典。尤
以發菩提心為其重要的主軸，是因為發菩提心是成佛的不共因，而且還特別賦
予了「初心成佛」的重大意義。華嚴祖師通過判教的形式，來體現《華嚴經》
一乘為主，三乘為伴的思想特質，主伴圓融無礙。一乘圓教的菩提心最為究竟。
分成五週四分，信、解、行、證四門總攝其組織。次用行布圓融二門，安立十
信位、十住位、十回向位、十地位以及佛果位的成滿。菩提心通攝諸位，從十
信外凡位到妙覺佛果位，通通不離初發一念心。《華嚴經・淨行品》是介於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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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及十信滿入初住這個修行階位。雖然是外凡菩薩的修行法門，但十信圓滿
便造佛境，是一個非常殊勝的修行法門。

當代教內教外對〈淨行品〉為研究及應用範圍甚廣，從學術論文到佛學講

義及法師開示，從出家人的毗尼日用，到殿堂裡的早晚功課三皈依，都可以看

到〈淨行品〉的存在。本論文以《華嚴經・淨行品》發菩提心觀研究為主，礙

於篇幅，因此將以本論文研究範圍相關的國內現狀研究成果上進行探討。希望

籍此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理清可能繼續研究的空間，分以下幾個方面來探

討：

１.〈淨行品〉文獻研究

法鼓佛教學院胡慧婷，在其論文〈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1中

指出，《華嚴經・淨行品》是一部關於大乘菩薩道發菩提心的修行手冊，是

《華嚴經》中唯一一品由長行文體翻譯成四字一句的偈頌體。不僅如此，〈淨

行品〉具有多個傳本，彼此之間的差異甚大。胡氏通過印度、西藏及中國古德

對〈淨行品〉的應用，透過譯本對比與差異現象來分析探究〈淨行品〉。研究

發現約修行概念而言，〈淨行品〉的應用面廣泛且多元，筆者對此論文現歸納

整理有四點：（１）約修行意義。（２）約文獻意義。（３）約華嚴宗。（４）約

引用意義。此論文研究發現對於各譯本之間優缺點、翻譯流傳過程等，說明清

楚扼要。論述系立基於詳實的引文考察，呈現出三個不同區域的論述樣貌，文

獻參考價值極高，有助於本文寫作之取材。胡氏在對於譯本研究中認為《諸菩

薩求佛本業經》在《大藏經》中雖署名為西晉聶道真翻譯，但到目前沒有發現
有力證據，故學界對此存疑。胡氏根據研究認為此為東漢時期月支僧人支讖
所譯。2既然存疑，且缺乏證據，筆者認為既然依《大藏經》為研究載體，當
以此署名為真實義。故本論文譯本研究中將依《大藏經》所署名為准。該論文

著重漢、藏譯文對比研究，但對收錄《華嚴經》中〈淨行品〉所行圆教的菩薩

思想沒有更深刻的探討。

２.〈淨行品〉之戒學研究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洪普萍之《華嚴戒學之研究》3認為：〈淨行品〉本身

就已具足戒定慧三學之義。〈淨行品〉中的戒願意境深遠，卻不離日常生活中

的每一人、事、物，無論是在家或出家，或是順境，或是逆境，皆以願轉惡成

善。此戒願具有惡止善行的功用，所以當接觸到的人、事、物，都能以「巧願

防非，離過成德」，又此願能普遍利益所有一切眾生，也因戒與願的落實，成

為清淨的德行，且淨行是「戒的淨行」。此論文雖以「戒願」展開，更多的是

1參見胡慧婷，〈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臺灣：法鼓佛教學院，2013年）。

2胡慧婷，〈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臺灣：法鼓佛教學院，2013年），頁 2。
3洪普萍，〈《華嚴戒學之研究》〉（臺北：華嚴專宗佛研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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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的角度，都只是僅限於止惡揚善，雖有菩提心思想，但並沒有「願」圓教

的菩提心思想。

３.〈淨行品〉之「善用其心」之研究

華嚴蓮社鐘小英〈《華嚴經》淨行之道探究〉4此文中作者將「善用其心」

之應用及淨行現代生活的詮釋，對身、語、意三業清淨的信解行，作者通過將

淨行與戒定慧之間的轉換，通過持戒，六度波羅蜜將淨行落實到生活實踐中去。
又應用文殊菩薩的往復雙行觀行將淨行落實到生活實踐的應用中，這篇論文，
研究範圍比較全面，突出了〈淨行品〉的特點。涉及到菩提心的內容比較少。

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學系許鶴齡在其〈由《華嚴經》善用其心論正向思考

的生命哲思〉5一文提出：〈淨行品〉由一百四十一個大願的隨境緣度，籍事煉

心，斷惡修善以便防心離過。清淨「身、語、意」三業。《華嚴經》倡言「一

切唯心造」如何「善用其心」進行轉念修心的正向思考，以及實踐唯心回轉，

從而促進身心健康、彰顯超越逆境的生命哲思。許氏將「善用其心」的回心轉

只是促進身心健康和超越逆境上，著重於轉心念，對菩提心沒有展開研究。

４.《華嚴經》發願及發菩提心之研究

法鼓佛教學院賴玉梅其論文〈《華嚴經》發願思想之特色〉6中：認為唯

〈淨行品〉、〈十迴向品〉、〈十地品〉是菩薩行布次第修行中最重視發願之修持

法門，亦是菩薩行布次第修行中最具重要性與代表性之發願思想。〈淨行品〉

的一百四十願系以增長菩薩的悲行與智行為宗旨，以成就普賢菩薩的真實德行

為趣向。菩薩依願修持，即能清淨身、口、意三業，成就如來諸多勝妙功德。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釋果錚論文〈《華嚴經》十信法門之探究〉7中：〈淨

行品〉即是戒律所在，亦是菩薩行之德目。菩薩發大菩提心，行淨行，菩提心

為一切諸佛之種子，淨法長養之良田，若發起此心勤行精進，當得速成無上菩

提，故知菩提心乃一切正願之始。此兩論文作者對〈淨行品〉的發願及發菩提

心只是泛泛的探討，沒有深刻的展開。

5．《華嚴經‧淨行品》慈悲心的培養之研究

4鐘小英，〈《華嚴經》淨行之道探研——以《淨行品》為核心〉，（臺北：華嚴專宗研究所，中華

民國，103年）。

5許鶴齡，〈由《華嚴經》善用其心論正向思考的生命哲思〉，（《哲學與文化》第卅七卷，第十二

期。2010年）。

6賴玉梅，〈《華嚴經》發願思想之研究〉，（臺灣；法鼓佛教學院，2014年）。

7釋果錚，〈《華嚴經》十信法門之探究〉，（臺北：華嚴專宗研究所，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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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釋真地從〈《華嚴經‧ 淨行品》探討慈悲心的培養〉

其論文以〈淨行品〉為主軸，以凡夫為出發點，研究日常生活中如何培養及實

踐慈悲心量。認為修習慈悲之方式，藉由「當願眾生」之願，轉換自己慣有之

思考模式，守住身、口、意，使之不貪、不瞋、不癡，便是在修行自利利他的

菩薩行。一般的讀誦使修行人將法義謹記於心，而〈淨行品〉「當願眾生」之

發願特性，正是在對境的當下，不斷重複提起對眾生之慈悲心念。透過不斷理

事無礙的發願思維，以期能體證自體無礙之境界。即〈淨行品〉的行願是普賢
行願。8

以上關於〈淨行品〉的各種研究，多是以大乘終教的角度去探討，欠缺

以華嚴圓教的立場去研究。

6.菩提心之研究

楊麗芬〈析論菩提心是普賢行願的實踐依據—以《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

為例〉一文中：認為菩提心為普賢行願之初發心關鍵，由此展開以下三個要點：

一是作為行願實踐之本源的菩提心；二是兩重意義的菩提心實踐；三是作為行

願實踐之動力的自力與普賢力。「發菩提心」為「修行器」的大前提。澄觀大

師明確指出「發菩提心即十信發心」。9

南華大學趙靜逸：〈菩提心、慈悲心與空性：寂天《入菩薩行論》的修心
思想及其現代社會的實踐意涵〉認為：寂天菩薩在〈靜慮品〉提出平等觀與自
他相換的修習法，以平等心對治對多變的情緒，再以交換他人承受苦難的心境，
養成視人如己慈悲的習性。有了慈悲的習性，需要有空性智慧的思想，以正確
觀念看待事物相互相關性，才能確保陷入絕境時，還能利他的覺悟，達到以修
心轉化逆境的效應。10

此論文對菩提心、慈悲心、空性做了很多探討，筆者認為約此三心而言，

《入菩薩行論》中最能表達此三心的即是自他相換，作者並沒有從圓教的角度
去探討菩提心。

以上多位法師及學者所發表的多篇論文，是有關〈淨行品〉及戒願研究。

研究範圍從漢藏文獻引用資料，經典版本傳譯，戒學，發願，慈悲心，菩提心

等之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雖然貌似超出有關於菩提心的研究，但都離不開菩提
心而能產生的，對於本論文的開展，提供了許多學術性資料與研究成果。在這

8釋真地，〈從《華嚴經·淨行品》探討慈悲心的培養〉，（臺灣：法鼓文理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2016年）。

9楊麗芬，〈析論菩提心是普賢行願的實踐依據—以《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為例〉中国知网，

https://kns.cnki.net（2011/04/25）。

10趙靜逸，〈菩提心、慈悲心與空性：寂天《入菩薩行論》的修心思想及其現代社會的實踐意

涵〉，（臺灣：南華大學宗教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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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前人研究成果上，筆者發現沒有將〈淨行品〉通過日常行為轉化為殊勝的成

佛道用，差別三乘的圓教特徵，彰顯出來。其善用其心的特殊意义彰显出来，

故本論文將著重對〈淨行品〉菩提心的思想進行重點研究。從教理上將

〈淨行品〉中對境發願的大乘菩提心別與三乘的特徵彰顯出來，若依圓教而言，

華嚴圓教的教義是圓融無礙，需要依託大乘終教的教義來彰顯。後將此菩提心
思想演變成觀行，落實到現實生活中去。

第三節 研究方法和範圍

本論文將以唐譯版《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作為本文的原始文獻為
研究範疇，以華嚴宗各祖師的注疏為依。如《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
軌》、《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新華嚴經論》等，參照隸屬華嚴第二會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前後相關的各品經文，如〈光明覺品〉〈菩薩問
明品〉〈賢首品〉從中梳理出《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行願的體性及其意
義；發菩提心的因緣、安住、功德及其現實意義。彰顯出華嚴圓教一乘的殊勝
性，心佛眾生等無差別，十信圓滿即能造佛境的不可思議境界。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架構：
首先，本論文分五個章節，第一章在緒論中將原始文獻及核心文獻進行

完整的綜敘，將前人的研究及近現代有關於〈淨行品〉的研究詳細梳理，有文

獻引用方面、戒學方面、心義學方面、菩薩行願、淨土方面等研究及其研究意

義都作一個綜敘。

第二章〈譯本流傳、佛門影響及其科判意義〉中，對核心文獻的深刻瞭解

及收錄後在經中的地位與意義，進行梳理，方便下文的研究。

第三章〈發願與圓教發菩提心〉，〈淨行品〉的發菩提心是通過行願的形式

表達出來的，不斷的通過日常六根對六塵的起心動念進行不斷的發願，通過迴

向的轉化，不僅成就淨行，還能成就佛果。從華嚴五教的角度去解析圓教的發

菩提心及其信位的發心，從教理上證實〈淨行品〉圓教的特徵，通過一乘與三

乘之別來彰顯，行願即是華嚴的普賢行願。〈淨行品〉的發心即是華嚴圓教的

發菩提心。

第四章〈發菩提心的因緣與安住功德〉本章是依〈淨行品〉的原始文獻來

考證它的發心因緣安住及其功德。發心因緣即是成就發菩提心的條件，這裡的

發菩提心是首先要建立深信信解，信心、眾生、佛三無差別，信自己是不動智

佛，信普賢行願，信法界緣起。建立信見解後起行，對身口意三業的觀照，即

成就淨行。發菩提心後如何安住，如何安住即是如何行持普賢行。有兩個途徑：

安住轉念迴向，迴小向大。安住普賢行願，成就三昧，修習華嚴止觀，即法界

三觀。發菩提心的功德則是彰顯〈淨行品〉的殊勝性。依五教的角度，十信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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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入初住，不退位，即初發心即成正覺。依成就普賢行願，日常俗事也能成

就佛的果德。

第五章既是通過對生活禪觀的探討來彰顯發心的現實意義。將菩提心運用
在日常中，六根對六塵的起心動念中，對人接物，即如何在這高速運轉的時代
中契理又契機的修行。把生活帶入修行中，把修行安住在生活裡，身心與法界
二而不二，相即相入。

最後對此研究做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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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淨行品〉譯本流傳及其科判意義

〈淨行品〉未收錄《華嚴經》之前，本身具有單獨流通的能力，且流通廣

泛，影響深遠。收錄《華嚴經》以後，是《華嚴經》菩薩行布門的信位六品之；
是修行的契入點；是初發心菩薩的入門要道，是解行之要。也是《華嚴經》中

唯一一品，由長行文體翻譯成四字一句的偈頌體，行文簡潔工整，富有節奏感，

朗朗上口，因易讀易誦，故傳頌比較廣泛。它是一部關於大乘菩薩道，發菩提

心的修行手冊。文殊菩薩用「善用其心」四個字開啟了華嚴圓教菩薩的普賢行

願之旅程，立一百四十一願，賦予六根對六塵的五蘊色心世界不同凡響的意義。

讓凡夫的見聞覺知，起心動念，行住坐臥，舉足下足，莫不是正念現前，時時

刻刻，皆是「當願眾生」，與一切眾生平等，利他自利，心心皆是文殊之心，

念念無不是普賢之行。

第一節 譯本綜述

〈淨行品〉流通久遠，故譯本多，且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及流通的意義，本

節將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

胡慧婷在〈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一文中指出，〈淨行品〉原

是一部關於大乘菩薩道發菩提心的修行手冊。就語種而言，目前尚未發現〈淨

行品〉的印度語原典，但從印度古德的引用可得知〈淨行品〉是以單行的《淨

行經》(梵語:Gocarapariśuddhisūtra)流傳。在漢地共有五個譯本，其中有一個譯

本已遗失，目前存世的有四個版本。本論文依《大正藏》署名為依，約年代為
序，詳情見表一：

表一：版本排序

譯本 譯者 譯出年代 狀況

１ 《佛說菩薩本業經》 支謙
約西元 223-253 間

譯出

《 大 正 藏 》 冊

10 ， 第 0281
號。

２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聶道真
約西元 280-312 間

譯出

《 大 正 藏 》 冊

10 ， 第 0282
號。

３ 《六十華嚴·淨行品》
佛陀跋陀

羅

約西元 418-420 年

譯出

《 大 正 藏 》 冊

09 ， 第 027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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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八十華嚴· 淨行品》 實叉難陀
約西元 695-699 年

譯出

《 大 正 藏 》 冊

10，第 0279。

前兩個譯本是單行經，後二種譯本則隸屬《華嚴經》其中的一品經文，分

別是由佛陀跋陀羅尊者於東晉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以下略稱

《六十華嚴》）卷六中的第七品經文。以及唐朝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所譯

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以下略稱《八十華嚴》）卷十四中第十一品經

文。四個譯本中以唐版《八十華嚴》流通最廣，這兩個版本延續了支謙的方式，

將一百四十一個發願的內容翻成偈頌，而其他部分的經文則以長行呈現，是

《華嚴經》中唯一一品由長行文體翻譯成四字一句的偈頌體。若比對二者與之

前的單行譯本的話，《諸菩薩求佛本業經》和《佛說菩薩本業經》的翻譯年代

雖然相近，然而其中的翻譯風格和翻譯文體都有很大的不同，內容或篇幅也有

很明顯的差別。《諸菩薩求佛本業經》中可看見拗口而冗長的音譯語詞、口語

式的表達以及長行體的格式。《佛說菩薩本業經》則傾向於意譯的方式，用詞

簡要，但寓意深遠。譯者參照魏晉時期非常流行的四言格文體來翻譯，並把一

百三十四句於各個對境中發願，「當願眾生」的內容翻成四字一句的偈頌，使

之看起來，更簡潔工整，富有節奏感，朗朗上口，比較容易讀誦。由於這兩個

譯本成書的年代很早，所以仍保留了早期〈淨行品〉未被收錄到華嚴體系前獨

立流傳的面貌。11

《佛說菩薩本業經》分為相互獨立的三部分，第一部分即與《兜沙經》的

內容一致，相當於「序品」。其後依次是〈願行品第二〉，相當於晉譯《華嚴經

・淨行品》的部分內容。〈十地品第三〉相當於晉譯《華嚴經・十住品》的部

分內容。12〈願行品第二〉以回答菩薩在家或出家「本何修行，成佛聖道」的

問題展開，答案是「奉戒行願，以立德本」。經文的主體部分是偈頌形式，分

一百三十五節，詳細敘述從在家到出家修行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要求把自

我約束的 「奉戒」和施惠他人的「行願」貫徹到一言一行，一事一法中去。

《淨行品》經文容納了許多儒家倫理規範，特別引起僧俗人士的重視。

第二節 佛門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淨行品〉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在《華嚴經》的別行本，

吳支謙譯《佛說菩薩本業經》第二品願行品的內容就相當於〈淨行品〉，在東

晉社會就開始比較流行。

1.淨土信仰

11胡慧婷，〈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臺灣：法鼓佛教學院，2013年），頁 2。

12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鳳凰出版社，2008年），2008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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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省常依據《華嚴經・淨行品》弘揚淨土，創造了華嚴信仰與淨土信

仰融合的一種形態，在佛教界和社會各階層影響深遠，並得到士大夫的廣泛回

應。省常（959——1020）俗姓顏，字造微，錢塘人，師從吳越副僧統圓明志

興為師，雍熙（984——987）中，在僧眾中傳播文殊菩薩信仰。據《佛祖統紀》

卷二十七，淳氏中（990——994）省常住杭州南昭慶寺，仿效東晉慧遠廬山蓮

社故事，在西湖邊刻無量壽佛像，聯絡僧俗結蓮社。不久他看到〈淨行品〉為

「成聖之宗要」，即將蓮社改名為「淨行社」。參加「淨行社」的僧人千余名，

士大夫一百二十三人，以王旦（957一 1017）為社首。蘇易簡（958——997）
撰《施華嚴經淨行品序》。此時是「淨行社」的初創時期，省常聯絡八十位僧

人，結八十僧社，印〈淨行品〉一千份，讓僧俗人士四處散發，在東京的蘇易

簡也於當年收到一份，可見傳播速度之快，範圍之廣，影響之大。13

通過上文研究，總結以下兩點也是〈淨行品〉淨行品流傳深遠的主要原因。
其一、〈淨行品〉篇幅不長，主要講菩薩在家和出家修行的各個方面，可以同

時為僧俗信徒所利用。特別是此品譯文有「孝事父母」等儒家倫理的內容，具

有向社會各階層推廣的優勢。其二、〈淨行品〉經文的主體部分是偈頌形式，

詳細敘述從在家到出家修行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要求把自我約束的「奉戒」

和施惠他人的「行願」貫徹到一言一行，一事一法中去。經文重敘事，少神異，

容納了許多儒家倫理規範，在中國佛教史上影響較大，特別引起僧俗人士的重

視，脫離全經單獨流行。

２.戒律

從法藏大師向印度僧求受菩薩戒法一事中，可以看出當時〈淨行品〉在社

會上流行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及受持〈淨行品〉的巨大功德。

總章元年，西域有三藏梵僧，來至京洛。高宗師事道俗歸敬，華嚴藏公
猶為童子，頂禮三藏，請受菩薩戒。時眾白三藏言：此童子誦得《華嚴》
大經，兼解其義。三藏驚歎曰：「華嚴一乘是諸佛秘藏難可遭遇，況通
其義。若有人誦得華嚴淨行一品，其人已得菩薩淨戒具足，不復更受菩
薩戒。」14

〈淨行品〉能流傳及受僧俗大眾受持，跟該品本身有不少戒法有關，其戒

法能讓僧俗有所依循，從而能很好地護持清淨身口意業。

先和尚愍惜于此，故從《華嚴·淨行品》。並密部中，重采偈呪，彚集
成卷，題名《毗尼日用切要》。務令初發心人，熟讀玩索朝夕行用，漸

13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鳳凰出版社，2008年），2008年，頁 197。

14《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CBETA, T51, no. 2074, p. 175, a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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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道果。不致坐消信施，虗度光陰，語謂大聖度人功惟在戒，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憶昔和尚誡眾云：「此日用一書，乃是一乘妙法，進道鎡基
事攝身心，理歸圓頓，不得視為泛常偈呪。是知切要之功，至矣哉。當
盡壽行持毋怠忽焉(玉)，親覲也晚，幸蒙鞭策。」15

同時在佛教出家眾熟悉的「毗尼日用」中，從晨至暮，都是〈淨行品〉有

關戒的內容。寺院早晚功課，及法會佛事迴向中「三皈依」的偈贊，都是來源

於〈淨行品〉。蓮池大師編輯的《沙彌律儀要略》卷下末，僅有搭衣、展具二

偈咒。近人釋善因法師著《學佛行儀二十四門》，其十七門中有床坐偈、寢息

偈、早覺偈、聞鐘偈、著衣偈、束帶偈、下榻偈、舉足偈、出舍偈、洗浴偈、

入廁偈、剃髮偈，此中除下榻偈、聞鐘偈為〈淨行品〉所無外，其餘悉同〈淨

行品〉所載。16

３.諸經引用

〈淨行品〉不僅對菩薩道的修行非常重要，在文獻上也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目前學界對於《華嚴經》的形成與傳佈所知甚少，而可供探索其源流完整的梵

文本又只有〈十地品〉和〈入法界品〉，因此隸屬華嚴體系的早期漢譯譯本即

成為另一種重要的依據，故常被引用。如：（1）世親（Vasubandhu，320－400）
《大乘莊嚴經論》（Mahāyānasūtrālaṁkāra）世親借用《淨行經》作為「於種種

根行乃至威儀業行中利益眾生」的經證。（2）無性（Asvabhāva，450-530）的

《〈攝大乘論〉釋》（Mahāyānasaṃgrahaupanibandhana）與《大乘莊嚴經論》

相同，此書亦是強調《淨行經》中行者于一切行、住、坐、臥等威儀持續不斷

發起菩提心的功能，而且這樣的修習是一種不間斷的善意業。（3）寂天（650-
750）他在《大乘集菩薩學論》（Śikṣāsamuccaya）（略稱《集學論》）中對《淨

行經》的引用著重在《淨行經》所教導的行持能夠增廣福德資糧。（4）蓮花戒

（Kamalaśīla，700-750）也認同《淨行經》中利益眾生的發心能夠累積功德。

（5）《薄伽梵・如來・應供・等正覺一切惡趣清淨威光王大怛特羅釋好麗莊嚴》

中以《淨行經》來闡述「修習以願力究竟解脫。」（6）《我成就入》中也以

《淨行經》來解釋「以信受誓願而進入。」（7）《寶云經》編纂者將《淨行經》

所闡述的種種發心詮釋，為能夠累積功德，並且透過迴向，這些善意業的功德

得以利益一切眾生。（8）薩迦派的迦班智達・更噶堅贊（1182－1251）和哦欽

・恭秋倫竹（1497－1557）分別在《能仁密意極明論》和《道果前行引導：三

現分妙莊嚴論》中以〈淨行品〉的教導作為對治懈怠和轉化無記業為善業的方

法，具體將此經納為薩迦派修行次第的一環。《道果前行引導：三現分妙莊嚴

論》中以〈淨行品〉的內容作為將無記業轉化為善業的方法。（9）中國明朝的

性祗，有感〈淨行品〉對修行的重要性，從中抽取適合納入中國僧人修持戒律

15《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CBETA, X60, no. 1116。

16 釋南亭，《華嚴經淨行品講義》，（臺北:華嚴蓮社，1999年），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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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十一句經文，配合密部咒語，製成《毗尼日用錄》。此舉更進一步將〈淨

行品〉轉變成僧人日常生活必須遵守的戒條。（10）隋朝的慧遠（523－592）
和唐朝新羅沙門義寂都分別在各自撰寫的《大乘義章》以及《〈菩薩戒本〉疏》

中引用了〈淨行品〉來解釋如何修願。17由此可見，〈淨行品〉一直是作為菩
薩道的修行指南，用行願來彰顯發菩提心。

第三節 科判大意

華嚴四祖澄觀大師（738-838）以五周、四分、七處、九會判釋《華嚴經》。

從七處九會來說，〈淨行品〉第二會、第二處普光明殿。世尊放兩足輪光，文

殊菩薩為會主，說十信法，是《華嚴經》八十卷三十九品中第十四卷第十一品。

普光明殿，離菩提樹道場三裡許之恒河灣處，仍於人間表示信位之法為凡夫境

界，故不離人間。信仍為凡夫位，須待十信滿心才能以無作方便定印之，而入

十住初心，生如來智慧家，為如來智慧法王子，故在信心未達圓信前不入定。

從五周四分因果的構架來說，〈淨行品〉是在五周中第二差別因果周，四

分中第二修因契果生解分。差別因果周中明差別因，從修因契果中生发知解，

故能生解分並與信分的果德相應。相對於第一會的廣果因略，第二會的因廣果

略，反而體現了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之差別因果，因果同

會的特色。其中強調第二會以明因行為要，能信成德分。

此會總有六品經文，前三品答所依果問，顯所信之果法。《花嚴經文義綱

目》卷：

初品〈如來名號品〉，說「佛身名普遍」；二品〈四聖諦品〉，說「佛諦
語遐周」；三品《光明覺品》，明「佛身意舒光廣擬開覺」。此三品通答
生解所依，顯佛果三輪差別攝用。後三品則明所修因，（解、行、德）
正說十信之解行力用。第四品《菩薩問明品》正解「十種甚深」，第五
品〈淨行品〉說「信位淨行一百四十願」，第六品《賢首品》說「信位
德成廣攝諸位」，乃至成佛。18

十信菩薩雖然是成佛的初基，但未見道，信心不堅定，會有退心，而沒有

入位，故也沒有入定。故澄觀大師云：

修生、修顯因果為宗者，修生約差別因果，修顯約平等因果故。修生、
修顯因果為宗者，修生約差別因果，修顯約平等因果故。《疏》二會宗
下，疏文有二：先約四分科經以明宗趣，二約別科辯宗。今初又二：初

17胡慧婷，〈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臺灣：法鼓佛教學院，2013年），頁 19--28。

18《花嚴經文義綱目》，CBETA, T35, no. 1734, p. 500, b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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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總望等者，亦名為遠望。為成佛果故為遠，具解行德故為總。解即
〈問明〉，行即〈淨行〉，德即〈賢首〉。二近望十住故為近，亦合名別
將前攝位，為總故。攝位者。十信滿心頓攝諸位。19

詳情見表二：

表二：六品科判

能

信

成

德

分

所依果

分

〈如來名號品〉第七 辨身名差別 身

修

因

契

果

生

解

分

〈四聖諦品〉第八 辨言教遍周 語

〈光明覺品〉第九 明光輪窮照 意

修因分

〈菩薩問明品〉第十 明正解理觀 解

〈淨行品〉第十一 明隨緣願行 行

〈賢首品〉第十二 明德用該收 德證

此會表妙信，依普光本智而起。寂照雙運，修證同時，無复漸次，依擇法

妙慧而住，成正覺。〈如來名號品〉明佛身業遍應、依身而立，顯佛土以生信，

〈四聖諦品〉佛口業普周，彰法是寶。〈光明覺品〉佛的意業遍覺，三輪攝伏，

俱是正報。顯法的增微，而成其軌則。〈菩薩問明品〉，明顯萬法，智明生信，

十種甚深，以示十信之解。意明業體本真，背覺故妄，依真起覺，是為「信」。

〈淨行品〉為十信之行。須依大願，善用其心，淨治塵勞，以成淨行，自利利

他，淨身口意三業，即獲一切勝妙功德，是為「行」。〈賢首品〉，明依十信法

門，發心修進，信心成德功德同佛等。示十信之證果德，解行相應，是為十信

圓證，十信修滿，便入十住。

「信」乃凡夫位，由前六品總明所信因果，依報殊勝必有所由，根深果茂

而源遠流長。由上所信方舉依報的果，欲起深信將說明如來清淨三業正報，所

信正報的果，正說十信法門，須待十信滿心之後，方能證入十住的初心。菩薩

在修學十信位的法門當中，以相互問答的方式，來彰顯萬法的理性，說明十信

慧解的真理。在〈菩薩問明品〉中，以明智生信須經信心、念心、精進心、慧

心、定心、不退心、護法心、迴向心、戒心、願心之十種修學始能成就。為了

彰顯發菩提心的功德，在此會中說修行圓滿殊勝功德而自莊嚴，從解行相應中，

由凡夫而起信願，修行圓證的十信位。

19《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09, 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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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淨行品〉在《華嚴經》中有著極為重要的位置。是華嚴中探
討普賢行的信位六品之一。是凡夫位初發心的菩薩入門的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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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淨行品〉行願與圓教之菩提心

修學佛法，想入薩婆若海，首先要發菩提心。發心發願是一切行門之根本，

一切修行之基石，十方諸佛皆因發心而成就。繼發心之後，必須實踐解行。如

果解行沒有願力支持，一旦逆境當前，則容易生退心。佛道遙遠，魔障重重，

想圓滿佛果，要先立堅固誓願，比如世尊因地中修行立四弘誓願，藥師如來立

十二大願，阿彌陀佛立四十八願，普賢菩薩立十大行願。《華嚴經》中，毗盧

遮那佛，願力周法界，結果終證佛道，利益一切有情。發菩提心即是發願，以

「願」為體性。

第一節 行願之體性

〈淨行品〉一百四十一種行願，流傳深遠，久經不衰。一直被僧俗大眾受

持傳頌。此中行願收錄《華嚴經》中後，華嚴祖師對其有不同的注解。智儼大

師（602—668）云：

願有三種：一要期誓願，二行願，三自體無障礙願。初、未成欲成；二、
正成行；三、成已是真願，即六決定及性起等。一切諸願皆有三文：初
一句自分境，次一句及眾生，次二句攝同勝事也。20

智儼大師以時間線為切割點， 將「願」做概略分類――前行和後行――
及行事後所起之心，即「願」與「行」同時具足。顯然〈淨行品〉的每一個行

願都是行願同時進行的。法藏大師在注解〈淨行品〉云：

但願有四種：一、誓願謂行前要期等。二、行願，此有二種：一、與行
俱起；二、但對事發願--則此是，行以防心不散故。三、行後願，謂以
行迴向願得菩提等。四、自體無礙願，謂大願究竟同法性海。任運成辨
一切諸事，此中唯論行願。21

由上引文得知，法藏大師在智儼大師注解的基礎上將願分成四種。即：一、

誓願（未起行願），在一切行為前，所發心願。二、行願（行願過程中），此中

又分為二：一是行願相資的行願，即願的當下即是行，行的當下即是願。行願
不二。二是對事起願，防心不散亂。即是每做一件事情就發願，迴小向大，不
忘利益眾生的心，數數熏習，長養道心，增長善根。如《華嚴經·離世間品》
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是為魔業。」22

三、行後願（行願結束迴向）如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CBETA, T35, no. 1732, p. 30, c11-15。

21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4, c21-26。

2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663, a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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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迴向品〉中的十迴向行。四、自體無礙願。前三種願，比較容易理解，但

究竟何謂自體無礙願？前通普賢行願，後接同法性海，成就一切佛事。「此是

普賢自體無障礙願，具盡法界無限德用。」23由此可知法藏大师（643—712）
認為《華嚴經》中所有的行願都是普賢行願都是自體無礙願，具有一切法界之

無限德用。

這裡華嚴各祖師明確的說明〈淨行品〉的願屬於「行願過程中」，也就是

行者在六根對六塵之境時立即發願，轉其心念成就其願，即是無量無邊的普賢

行願。 法藏大師認為此屬「行願」，由偏重「對事發願」，以此方式防止修行

者心不散亂。澄觀大師（806—821）則認為是：「以隨事巧願防心不散。增長

菩薩悲、智大行為宗。成就普賢實德為趣。」24〈淨行品〉的願較著重於「行

動過程中」培養「利益眾生」的菩提心，成就悲智雙運，自利利他，事事無礙

的普賢行願。是以菩提心為基礎的，一切行願不能忘失菩提心。《華嚴經》以
「藉事顯理，由理成事」，來彰顯事事無礙，法界緣起之理。「自體無礙願」是

從願的體性來說， 所以誓願、行願或四種願之間並不相斥，彼此含攝互容，

「自體無礙願」是契合周遍法界，一願中容攝諸願，同理，「行願」中也蘊含

「自體無礙願」。由此可知，從「事」相上〈淨行品〉願之屬性偏於行動過程

中的「行願」，然而，由「理」上而論，是屬於「自體無礙願」也就是普賢行

願的自體無礙。

第二節 行願之分析

〈淨行品〉用詞簡要，但寓意深遠。四句偈文不出事境，眾生，轉念迴向

及殊勝的功德。那麼這四事之間邏輯關係是如何？

一、六義十勢

法藏大師認為〈淨行品〉的「願」屬「行願」，且是「對事發願」。又將此

一一願分為六義：

一一願中，皆有六義故。能隨事轉本所習，防淨三業，巧成菩薩二利行。
體契普賢法具上諸益。是故通答，彼諸問也。一轉捨事，二轉成法，三
轉他令離過，四轉他令入法，五轉顯自過，六轉成自行。且約初一願作
之。餘一一皆准知。……此六中前四，當成以是要期誓願故。後二，現
就以是則行願故。如此隨事防心不隨世法。常遊法理不失正觀。25

23《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243, a3-4。

2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3, a21-23。

25《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5, c24-p. 186,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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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六義中，前四一定要成，以是要期誓願；後二就是行願，就是每一句

「當願眾生」都含蓋「誓願」和「行願」。如初、願轉所居事家，是「轉捨事」，

從事境起觀。二、願成所證空法，是「轉成法」，即入理觀。三、願眾生離家

難，是「轉他令離過」。教人發心，自利利他。四、入空法中，是「轉他令入

法」。五、自雖居家，由此發願，轉自見家之心，不作世間家解故，令過患不

入自心，是「自轉離」，自利。六、既不見世家，則見為法，悲念眾生，令入

此空法，是「自轉成悲智行」，迴向轉成悲智無礙行。法藏大師在此六義上進

行更深度解析：

又此下諸願中，隨事逆順差別相，從略辨十勢：一、轉事入理勢，如初
偈「轉事家入空理」等。二、轉染成淨勢，如「若得五欲，是染功德，
具足是淨」等。三、相似類轉勢，如「施轉令悉舍一切，心無著」等。
四、轉因成果勢，如「頂禮佛塔是行因，得道無見頂是果」等。五、轉
世同出世勢，如「在房室等為世，賢聖地為出世。」六、轉依同正勢，
如「見城郭是依報也，金剛身等是正報也。」七、轉偽歸真勢，如「見
仙人等，以仙非真脫故，轉向正真究竟解脫。」八、轉人同法勢，如
「見疾病人等，身空是法，以知人病，身則是真空法，故何苦不脫。」
九、轉境成行勢，如「受著袈裟等，是境離三毒心，歡喜是智斷二行
也。」十、轉虛同實勢，「如若在伎樂，為虛法樂為實。」26

以上十勢，依隨所緣事歷，把修行落實到生活中去，轉「事、染、因、世、

依、偽、人、境、虛」為「理、淨、果、出世、正、真、法、行、實」，轉念
之間，福慧增長，實現清淨普賢行。而且「隨順世間諸所作，譬如幻士現眾業，

但為悅可眾生心，未曾分別起想念。」27見人見境，心能回轉，成善之順轉，

清淨三業，念念防非止惡，令善法不失。心恒謙下，正直潤澤，清淨心常喜樂。

心無障礙，怯弱懈怠，所屈所染，如此隨事防心，不隨世法，常游法理不失正

觀。這裡的轉念亦是以菩提心為基礎，若無此心，萬行不成。初發心的菩薩，

已經瞭解萬法緣起性空之理，先從理上深解，達到觸境不迷，在事相上不起分

別執著，理遍於事，即理事無礙。迴小向大，念念觸境發願；不忘眾生之心，
時時刻刻住菩提心中，正念現前，後起觀行。

二、四事分析

菩薩大願，深廣如海。惑障雖有輕重，然皆憑此為淨。所有勝行，由此能

行。澄觀大師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裡，對願句中的四事結構是這樣注解的：

26《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6, a15-29。

27《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442, c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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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上三事中，一、願所依事雖有多類，不出善惡、依正、內外，隨義准
之。二、願所為境，其一一願盡該法界一切有情，不同權、小談有藏無
故。又願即是行，成迴向故，一一皆成所行清淨善業行故。如云「知家
性空」，則菩薩之心必詣空矣。三、願所為境成利益中，由願于他成種
種「德」，自獲如前所說「功德」。然有二義：一、通，二、別。通，則
隨一一願成上諸德，斯為正意。1

為了方便瞭解〈淨行品〉的願行四事結構，分析所表達的意涵，筆者整理

成表格，詳情見表三：

表三：願句結構

四事分

析

願句的結構

初句 次句 後二句

願所依事 願所為境 願境成益

初事有二：一者內，謂

菩薩自身根、識等，經

云「菩薩」等故；二者

外，謂他身或依、正資

具等，經云「在家」等

故。

次事亦二種：一

能發願者，二所

願眾生。經云菩

薩「當願眾生」

故。

後事亦二：一者自益，由此諸

願，成前諸「德」故；二者益

他，由此發「願」，「願眾生」

故。

願所依事，雖有多類，

不出善惡、依正、內

外，隨義准之。

願所為境，其一
一願盡該法界一
切有情，不同
權、小談有藏無
故。又願即是
行，成迴向故，
一一皆成所行清
淨善業行故。如
云 「 知 家 性
空」，則菩薩之
心必詣空矣。

願所為境成利益中，由願于他

成種種「德」，自獲如前所說

「功德」。然有二義：一通，

二別。通，則隨一一願成上諸

「德」，斯為正意。

前句 後句

因（如：所

行無逆）
果（成一切智）

二皆俱因

巧事師長 習行善法

二俱佛果

永離煩惱 究竟寂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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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通因果

以法自娛 了伎非實

即前句和後

句，三、四

二句共成一

句

如：演說種種無

乖諍法

〈淨行品〉願文的行持蘊含了因果發展：第一句遇事緣，第二句隨而起利

他心之心，第三句具諸福德（利他自利），第四句成迴向故，一一皆成所行清

淨善業行故。與十度、四無量心的修行概念框架連系一起，顯示思惟實踐與福

德增長之間的因果關係：只要時刻安住於菩提心，任一日常行儀即成善法；而

再微小的善業，經由轉心迴向利他，便能令功德輾轉增勝，直至圓滿成就佛果。

且別願之偈語是以通願和別願交絡的方式對應成各四句，謂一切願成一德，一

切願成一切德等；又以因廣願一，一多相即之故，三業的成德亦一多鎔融。以

上所說的行願模式，即是由信解導入淨行的最初解行之始，是進入信解行的重

要關鍵之行。

通過對以上行願的探討，得知日常見人見事，籍由「當願眾生」發願，轉

換固有的思維模式，守護身口意三業不「不貪、不嗔、不癡」，且教導「眾生」

清淨三業。這裡的「願」意謂「誓願」或「迴向」，都含有菩提心的殊勝意義，

「眾生」雖是菩薩心念內容的主體，但以「當願眾生」發願特性，此成就自利

利他的悲智無礙之行，也就是普賢行願。

第三節 華嚴圓教「菩提心」

修學佛法，日常聽到最多的教誡是：「要發心」。何為發心？華嚴智儼大師

云：「菩提心者，菩提梵語，此翻名果道，果德圓通故曰菩提。於大菩提，起

意趣求，名發菩提心。然此發心，經亦名願，要大菩提，令來屬己故名為願。」
28在《華嚴經》里的「菩提心」思想最具有代表性，是整個大乘佛教「菩提心」

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研究〈淨行品〉的發心時，首先對華嚴圓教的「菩提

心」的內涵略作考察。

一、華嚴發心特性

《大方廣佛華嚴經》是一部以弘揚菩薩行的大乘經典。〈離世間品〉云：

28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CBETA, T45, no. 1870, p. 549, a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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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者，則為一切諸佛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則為良
田，長養眾生白淨法故；菩提心者，則為守護……能滿菩薩諸大願故；
菩提心者，則為慈母增長一切諸菩薩故；菩提心者，則為養育守護一切
諸菩薩故……。29

最著名的一句：「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30也是出自於

《華嚴經》。「我因眾生，發菩提心，度脫一切；不求尊貴，不求五欲，不求世

間種種樂故，行菩薩道。」31「化無量眾生，令發菩提心，不捨菩薩行，皆得

不轉。」32還有上文中「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即是魔業。」故知菩提心是

一切正願之始，菩提之根本、大悲及菩薩學之所依。

在《八十華嚴》中，譯者將心、菩提、眾生的關係翻譯為「心」等於「菩

提」等於「眾生」。即大乘菩薩的修行本身就是「菩提」的自體。這裡的「心」

是指作為如來性之「心」，是本源性的心性。「心」即「菩提」與覺林菩薩的心、

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理念相通，一切眾生自性住佛性。33即菩提心是自體，

可依體起用。

菩提有二種:一修起菩提，謂始覺之智。二本有菩提，謂本覺智也。經
云：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今就本覺，故云即涅槃，非謂始覺亦即涅
槃。一云，即此始覺之智，體從緣成，必無自性，無性之理即是涅槃。
34

法藏大師認為「菩提心」有兩重含義：一、是「菩提心」即「覺」，謂佛

果大覺，起心正求，從境目心，故云菩提心。這種意義的「菩提心」是有為法，

屬於「心相」範疇。二、是菩提即心，即作為「自性清淨心」的「菩提心」。

「自性淨心」則是性淨菩提，故云菩提心，是指「心」的清淨本性，菩提本身。

這種意義的「菩提心」，既有修行事相上的內涵，又有理體有存在論的內涵，

是無為法，屬於「心性」的範疇。這種「菩提心」能做佛果的殊勝因時，法藏

大師認為菩提心作為成佛之因，一般理解為「緣因」而非「正因」，「正因」則

是眾生普遍具有的「佛性」。與佛果的殊勝相比，作為「緣因」的「菩提心」

本身不能稱為「殊勝」，而只能稱之為佛果的「方便因」。所以說，「菩提心」

是佛果之方便因。然法藏大師認為，「菩提心」不僅是方便因，同時還有「菩

29《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775, b19-c12。

30《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127, a13-14。

31《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89, c22-24。

3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610, c5-7。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9, c21-22。

34《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CBETA, T44, no. 1838, p. 74, c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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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即心」的內涵，即在本質上與佛果是同質的「菩提心」。這種意義上的「菩

提心」本身與佛果一樣「殊勝」，它雖然也是方便因，但由於它本身亦「殊勝」。

故稱「勝即方便」。1即所謂的「在纏真如」，眾生經過修行，是能證佛果的。

若按華嚴一乘圓教的角度切入，那麼華嚴圓教的菩提心該如何發起？智儼

大師在《孔目章》中云：

此發心者略有三種:一、相發，二、息相發，三、真發。言相發者：深
見生死之過、涅槃福利、棄舍生死、趣向涅槃、隨相厭求，名「相發
心」，言息相發者「深悟平等」。知其生死，本性寂滅、涅槃亦然，生死
寂故無相可厭，涅槃如故無相可求，返背前相，歸正如道，故名為
「發」。良以取相背真故，令舍相為「發」，亦可離相平等之心始起名
「發」。故經說言:滅諸發不發，是發菩提心。言滅發者滅諸相，言滅不
發者不起相發，是發心者，無相相應名為「發」矣。三真發者，菩提真
性由來己體，妄想覆故在而不覺。名為生死，後息妄心。契窮自實由來
己體，知菩提性是己體故，舍彼異求，實相現前，故名「發心」，亦可
真證智起名曰「發心」。發心六門：一、信發心，所謂十信滿心；二、
位發心，謂十解心；三、行發心，謂十行心；四、方便發心，謂十迴向
心；五、證發心，謂初地已上心；六、究竟菩提發心，所謂佛心。此之
分齊是三乘義，小乘分有，一乘究竟，有十種發心。35

智儼大師認為發心有三種：一相發，厭離生死，趣向涅槃。即相似性的發

菩提心，其本質是一種出離心。此是初發心的初階，是取生死涅槃的分別相來
發心。二息相發，諸法平等，無相可得，無發而發。即是離相發菩提心，與真

如本性相應，不著斷常二見，離二邊。此是發心中階，見了空性，悟到中道之
理。離開對形相的執著，進入平等性智的發心，屬於較為深入的菩提心。三真

發，菩提是眾生本自具足，只是被妄想遮住而不覺。在「真發」的意義上，此

發心的解行實踐，正是回歸生命狀態的過程，其結果就是返回本真、顯現為親

證一切種智的現起。這三種發心對應六種階位。第一、相發對應信發心、位發
心，所謂信發心即是修行信心，位發心即是十信圓滿進入十住位，了解法義，
但未離相。相發心還是執取於分別相。第二、息相發心對應行發心、方便發心。
行發心即是修行十行心，廣行菩薩行，不執著相。方便發心即是以方便善巧迴
向眾生，體悟到諸法平等，破除對相的執著。息相發心，即是開始離相，了達
諸法平等，但還沒有證得真如。第三、真發心對應證發心、究竟菩提心。證發
心即是初地以上，證入法性，真如現前，菩提心從自性中流出。究竟菩提心即
是佛地，與真如相應。究竟發心，圓滿菩提。真發即是從真如本性中流露的菩
提心。這三種發心通攝三乘。

35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CBETA, T45, no. 1870, p. 549, a25-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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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類發心不但在認識論方面有意義，而且還導向具體的修行位階，從而

具有了指導和檢驗實踐的意義。可見華嚴圓教的菩提心若從行布門來說是有修

行位次，位位遞增，次第清楚明瞭，什麼樣的階位發什麼樣的菩提心。〈淨行

品〉隸屬十信位，即為信發心所攝。若依五教的角度解析，則有不同的發心意

義。法藏大師在《華嚴探玄記》云：

三發心者，謂始從具縛，不識三寶名字等。創起一念信等，此約始教。
如《本業經》(云云)；終教如《起信論》修行信心分(云云)；圓教如
〈賢首品〉初(云云)；以小乘非此，故不約說；頓教無位，故亦不說(云
云)；亦可小乘亦有初信義；如小論(云云)；頓中亦有信(云云)。3

始教的發心是初「創」的信心，即信成就發心之起始。終教的發心，是修

行信心的部分，將發心判攝為信位的修行。信成就發心主要指初住以上，及含
攝十信初及十信圓滿。關於圓教，則直接說明《華嚴經·賢首菩薩品》所講即

發菩提心之圓教解。發菩提心在實踐意義上的差異，反映在修行位階方面:始
教的十信，是實在的位階;終教的解讀，則是將十信攝於十住，為十住位之前

方便。頓教絕言說，故不設位。按圓教所解，「若約圓教有二義：若依普賢自

法一切皆無位；若約寄法則同終教，然信滿入位之際，通攝一切後諸位皆在此

中，無不具足。」36即發菩提心有和兩個層面:一、普賢自法，指的是一位即蘊

含一切位。強調了修行路徑的多重，及其重重無盡的相攝關係，屬圓融門，即

有「初發心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37的發菩提心思想。二、寄位法，

「寄位」終教，因圓頓教離言絕待，故需要「寄位」終教來，顯示圓教的教義。

寄位法則提供了逐步，把發菩提心落實到圓教修行的次第性路徑，屬行布門。

這一思路法藏大師，在《探玄記》開頭就予以了說明，並將之作為，一種普遍

的解讀模式。這種解讀方式，蘊含著次第鮮明、該攝究竟目標、行布與圓融，

相攝無礙等特點，區分而不著於這二門。

二、十信位之發心

〈淨行品〉收錄在《華嚴經》後，按華嚴祖師的四分五周之說，是屬於信

位的修行階位，那麼信位菩薩的發心有何意義？

〈淨行品〉是十信位菩薩之行門。初十信位建立對大乘道的信心為基礎，

積極福德資糧，修學十種信心，成就十信之德，精進求菩提之意。即為信成就

發心。「何為信成就發心？位在十住，兼取十信，十信位中修習信心成就。」
38信成就發心即是十信位中修習信心，信心成就，發決定心，即入十住。入十

36《華嚴經探玄記》， CBETA, T35, no. 1733, p. 176, a25-29。

37《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89, a1-3。

38《大乘起信論義記》，CBETA, T44, no. 1846, p. 278, a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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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位的菩薩所起之直心、方便心與大悲心。「何謂直心？正念真如。正念者，

無念也。能觀無念，可謂向佛智矣，修行最初發心。」39即識心達本，此心體

非空非有，信此心體能生萬法，故能發起萬行，萬行不違此心。直心是真誠無

偽，信解此心性真理蘊含有發菩提心的意義。心體具足一切功德。〈如來出現

品〉云：「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

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40一切有情本來

具足這樣的圓具功德、圓融無礙的真心，但為愚癡顛倒而遮蔽，而不知、不見、

不信，「即心即佛」。欲發菩提心，於此真心至理必須能知、能見、能信。有真

知才能發起真實修行。

無有一法不是從因緣而起，發廣大菩提心是有因緣，澄觀大師在《華嚴經
疏》裡是這樣注解：

《瑜伽》云：由有四因，四緣，四力。菩薩發心，四因者：一種性具足，
二賴佛菩薩善友攝受，三多起悲心，四長時猛利難行苦行，無所怯畏。
四緣者：一見聞佛神變威力，二聞法微妙，三見法欲滅，四見生受惑業
苦。四力者：一自力，二他力，三因力，以宿習故。四加行力。謂於現
法親善、聞法，修善加行故。若具上因緣及初三二力，當知不退。41

《瑜伽・菩薩地》因有四種:一、種性具足，即自性住性內熏之力，謂如

來種姓，其緣是習所成種性。信業果報能生十善，厭生死苦求無上菩提，得值

諸佛親承供養。二、佛菩薩善友攝，即諸佛、菩薩，教令發心。三、起大悲心，

或以大悲故，能自發心。四、不怖大苦，謂長時猛利，難行苦行，無所怯畏。

緣亦有四：一、見佛神變等。二、雖不見佛然得聞法，即聞法微妙。三、雖不

聞法見法欲滅，即或因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故，能自發心。四、見無佛法處

眾生造惡。又有四力：一、自力，二、他力，三、因力，謂宿習大乘聞熏等，

四、方便力，謂聞法方能修善等。又四因、四緣，及自力、因力發心決定，他

力方便力發者不定，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來

種中，正因相應。

法藏大師在《探玄記》中，舉十種發菩提心因緣：

若依此經，有十種發菩提心因緣。如下文說。此約一乘，又以如來藏內
熏為因所餘為緣，二釋所發心相。此中通論有十義。俱是心心廣大功德
因緣之義，故云非是無所因等也。十義心者：一、初二句明正直趣理心，
《論》云，直心者正念真如法故。二、次一頌明深信三寶心。三、有一

39《憨山老人夢遊集》，CBETA, X73, no. 1456, p. 468, c8-10。

40《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72, c27-p. 273, a1。

41《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9, b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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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遠離四過心，四句各一可知。四、一頌大願度生心。五、二句明大慈
大悲心，謂拔苦與樂故也。六、一句嚴淨佛剎心。七、一句廣供諸佛心。
八、一句建立正法心。九、一句正求勝果心。十、淨修果因心。此上十
心，並所緣境無限量，故令心攝亦無限也。42

若依《華嚴經》有十種發菩提心因緣，是約一乘來說有十種發心相。一、

正直趣理心，即直心者，正念真如法故。二、深信三寶心。三、遠離四過心。

四、大願度生心。五、大慈大悲心，謂與眾生拔苦與樂故也。六、嚴淨佛剎心。

七、廣供諸佛心。八、建立正法心。九、正求勝果心。十、淨修果因心。此十

心所緣境無限量，故此十心能發萬行，萬行不離此心也。華嚴一乘圓教有十種

發心相。這十種心相所緣境為「一真法界」，故此十心含攝一切心，能發菩薩

萬行，而萬行不離此心。

但也有另一類因未臻此境而退墮二乘地的可能，其原因是：

若有眾生善根微少等，未經一萬劫，於中遇緣，亦有發心，所謂：見佛
色相，而發其心（一）；或因供養眾僧，而發其心（二）；或因二乘之人，
教令發心（三）；或學他發心緣（四）。上有四緣，如是等發心，悉皆不
定遇惡因緣，或便退失墮二乘地。43

由此而知：信成就在內因上，所種因緣貧乏，善根不具足；在外緣上，複

以時力未逮，或發心因緣不夠堅固等因素，有退墮二乘的可能。十信位的菩薩

當要之際，是要堅固信心，只有信心堅固，才能發心，才能起行。

華嚴一乘圓教的發菩提心，是建立在心佛眾生等無差別的基礎之上，即法
界緣起的基礎上。是成佛之因，不僅是修行的起點，而是六度萬行得以進行到
底的保證。通過普賢自法與寄位法，從而說明瞭發菩提心是貫穿菩薩道修行直
至成佛的始終。這種貫穿始終的過程不但包含了從十信，經由三賢、十地最後
抵達等覺的次第性修行路徑。

42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7, b17-29。

43《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67, b26-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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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淨行品〉發心因緣與安住功德

萬法因緣生。上文中澄觀大師引述《瑜伽師地論》中對發菩提心的「四因、

四緣、四力」解讀信成就發心。那麼回到原典中，行人發菩提心的因緣與安住
是幾何？

第一節 發菩提心因緣

若站在圓教的立場而言，〈淨行品〉種種的菩薩行願，種種發心最終目的

就是：「以隨事巧願防心不散。增長菩薩悲智大行為宗。成就普賢實德為趣」
44〈淨行品〉收錄《華嚴經》後，被華嚴祖師注解為「信之行」，以「當願眾

生」為杠杆，它所表達的發菩提心需要什麼因緣？初發心的菩薩行要具備什麼

條件？

一、深信信解

修學佛法由「信」开始。《大智度論》云：「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

度」。45「信」為學佛之基楚，而佛法深奧廣大，不具有信心，則不得其門而

入。在信、解、行、證的學佛過程中，「信」為上首。那么信如何成就？《大

乘起信論》云：

說修行信心。何等信心？云何修行？略說信心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
信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無量功德，常念親近供養恭
敬、發起善根，願求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諸波羅
蜜故。四者、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諸菩薩眾，求學如實行
故。46

修學佛法，首先要信真如，就是信根本，信諸法實相之理。信佛，對佛無

量功德生起的信心，聽經聞法，常修供養，成就善根，得佛智。信法，對佛法

能夠解脫眾生起信心，精進修行諸波羅蜜。信僧，對住持三寶生起信心，通過

清淨善知識，實踐自證佛法。那麼《華嚴經》的信心有什麼不同的殊勝性？

《華嚴經》裡佛證悟後說：「奇哉！奇哉！云何如來具足智慧在於身中而

不知見？我當教彼眾生覺悟聖道，悉令永離妄想顛倒垢縛，具見如來智慧在其

身內，與佛無異。」47即是说众生皆有佛性，只是被烦恼而困住，不能证得。

4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3, a21-23。

45《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p. 63, a1-2。

46《大乘起信論》， CBETA, T32, no. 1666, p. 581, c7-14。

47《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624, a16-20。



25

后觉林菩萨云：「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48

諸佛如來成正覺時也不離自心，而一切眾生心亦同此心。由此認為菩提心之體

本自具足，而行人就是要通過「妄惑既除」達到本心顯現的結果，從而將成佛

的可能性和眾緣具足後的可行性統一起來，故李長者云：「自信自心自身是

佛。」49古德告訴行者，要相信自己即是佛。后进一步说明「自信自心分別之

智與一切諸佛根本不動智佛本來是一。以成信心，心外見法不成信心也。」50

自心與佛果之體等無差別，这种「自心与佛果之体等无差别」的信心，需要定

慧来实践。

〈淨行品〉隸屬十信位，十信法門以佛根本不動智以為正宗。51常以自心

根本不動智佛，文殊師利為信心之因，精進進修得解脫智佛，成就普賢實德是

〈淨行品〉的宗趣。52〈淨行品〉一百四十一願，願願都具備無礙自體願，即

同法性海。

澄觀大師就十信位中前三品〈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和〈光明覺品〉

在身語意業的信行、教行和覺行的觀察上做了理事的圓融整合，在〈光明覺品〉

的十重佛身智光照下，通顯菩提因果，菩提因行，佛果妙德。又顯法性難思，

善巧方便和法性的大悲救生，終至十重光照十方法界，而入般若空性智慧。例

舉十信心和十信心所攝之德，且配以〈菩薩問明品〉中十位菩薩的十種甚深之

解，經由身語意三業中的信、教、覺三行，再由覺悟到解行而進入淨行，此間

的信解行過程，是極不可思議。〈淨行品〉的解行通過對十信心的修行後，即

能離過成德。依十信中的佛智為所信，信善用其心勤修十種信心，成就十信之

德，精進求菩提之意，成就十種甚深的觀照和解名，得十大菩薩之佛智為所信。

〈菩薩問明品〉透過十種問難來辨明大乘的「十甚深義」，來消除疑惑，

以獲得對大乘甚深佛境界的正確理解，然後依解發起行願，獲得清淨信解的功

德，而發起無上菩提心。十種甚深：

第一、「緣起甚深」，依《攝大乘論》、《大乘起信論》等論的唯識與如來藏

義理論說唯心緣起的深義，以消除對因果緣起的疑惑，發起真實信解。《華嚴

經探玄記》云：「藏識緣起」有二意：一、是不起義，以無自性故；二、有起

義，有此無性緣起故。此二不二，是一無礙甚深緣起。此由不起故成起，是故

只由諸緣不相知故而成熏習，有種種法生；由起故不起，是故只由諸法種種生

4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102, a23-25。

49《新華嚴經論》，CBETA, T36, no. 1739, p. 782, a23-24。

50《新華嚴經論》，CBETA, T36, no. 1739, p. 808, c28-p. 809, a1。

51 《新華嚴經論》，CBETA, T36, no. 1739, p. 770, b11-12。

52《新華嚴經論》，CBETA, T36, no. 1739, p. 820, c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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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各無自性，唯一心性。53又前即不礙一心即是種種，後即不礙種種即一心，

一多相即，緣起正理無礙鎔。對於諸法緣起性空這兩個層面之圓融無礙的中道

思想來觀照，是不能分開理解的，否則無法理解別教一乘的甚深緣起法，不能

產生信解之心，佛法的信要求「解信」，由理解與辨明而得深信，而不是盲信。

諸法不可得。藏識無自性始能成就諸法緣起，同時能作為諸法的所熏。

第二、「教化甚深」，依人法二空的般若空性智慧深信。眾生本空，不違如

來的教化。

第三、「業果甚深」，依憑緣起性空之理與法界緣起的義理，深信雖有業報

而無作者、受者，及業果亦無自性的道理。

第四、「佛說法甚深難」，《華嚴經探玄記》云：「以一味法界是無分別義非

是一數之一。是故隨緣成多而不異一味。一味湛然而不礙種種。此二無二。」
54依一味法界為無分別義，深信所證雖一，隨機現多，多在物情，佛常無念。

所悟一法，即無礙法界事之理，全在多中，所以隨緣成多種教化利益，而不異

一味，一味湛然而不礙種種。

第五、「福田甚深」，依《華嚴經探玄記》云：「意凡施佛由二因：一、由

施者用心不等故，遂令得報千差，如《溫室經》說，皆由用心不等故。二、由

佛大悲不思議故，究竟皆悉令得解脫故。」55佛的功德是無差異的，為何佈施

者的果報有所差別？有數意：一、約眾生，由器有大小，心有輕重故，得報有

差，非如來咎。二、約佛，徧稱差別之機，方稱平等。即一之多，差不乖等；

即多之一，等不礙差。由心平等無私，方能隨現多果，終令解脫一味！深信佛

的大悲心。

第六、「正教甚深」，依「顯行由教力故也，以應教離懈怠故。」56深信教

說是精進修行的緣，又通過精進觀修，來扶持教義的領悟，始能斷惑，即教說

與修行，具有互相增上的功用。

第七、「正行甚深」，依《華嚴經探玄記》云：「意則此心無所行，名如說

行，故能斷結。若但唯聞實無斷義，可有聞而不行，無有行而不聞，故曰一切

佛法以聞法為本故也。」57深信一切佛法，以聞法為根本。以無所得心發起精

進修行，故能依教起行，而斷除煩惱。

53《華嚴經探玄記》， CBETA, T35, no. 1733, p. 177, c4-10。

54《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1, c24-26。

55《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2, b3-6。

56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2, b27。

57《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3, a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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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助道甚深」，依《華嚴經探玄記》云：「意云智慧為眾行之主，何

不唯讚此而歎餘行？餘行離慧皆不得菩提，何須讚之？此即以助徵正難，答意

者以正助相資答，以能會助同正故。」58般若智慧，是一切眾行的主道，為何

還要讚歎其他法門？修行離開般若智慧，是不能成就無上菩提。因為因眾生的

根器與喜好有種種差別，有必要施設種種法門，故正行與助道相資方能成就佛

果。深信法門種種，不離般若智慧。

第九、「一乘甚深」所設問難，諸佛同修一乘法，因行既同，應同得一果，

為何諸佛世界，種種不同；諸佛國土有各種的差別？對此回復說，理上確實因

同果亦同，但隨眾生，所感所見，而有差別，並非諸佛有優劣之分，諸佛通達

一乘法的實相。

第十、「佛境界甚深」九位菩薩同請文殊以妙辯暢演佛的十境。佛境界可

就二義來說明：一、所證境，佛智所照的真俗境界。二、分齊證，達到何種修

證境地以後，是佛境界。這在各教有不同主張，小乘教說，世尊在菩提樹下，

三十四心頓斷見思二惑，以後是佛境界；三乘教說，十地成滿以後進入佛境界；

一乘教則說，十信成滿信心就是佛境界。又就兩點來答覆：一、是齊等虛空，

以真如為所緣境；二、是分齊界線，證法性真空以上是佛境界。這兩點要綜合

華嚴圓教義來理解，始能達致思想的一致性。證入佛境是無所入，因為眾生即

是法身，更無所入。佛境界甚深，是自性清淨，如來藏法，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唯佛能分別以顯深妙。連佛都無法說盡顯其廣漠，法藏大師最後結論言

「賢首一乘，文殊佛境」59，顯見在論究大乘法義時，仍以一乘圓教普賢行為

最後依歸，作為圓教十信位首要學習內容。澄觀大師云：「十信觀圓，便造佛

境」 60認同十信位修學圓教法義的觀點。

澄觀大師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裡認為：天臺智者《摩訶止觀》此菩

薩聞圓法，起圓信，立圓行，住圓位；以圓功德而自莊嚴，以圓力用建立眾生。

起圓信，即信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無遮無照，直入中道，皆究竟清淨、

自在。聞深不怖，聞廣不疑，聞非深非廣，意而有勇。行圓行即一向專求，無

上菩提，不余趣向。三諦圓修，不為無邊所寂、不為有邊所動，不動不寂，直

入中道。其三諦圓融的教學內容，實取自《華嚴經》，如果自取《華嚴經》來

聽聞圓法，便會聽聞到「同時具足」等十種玄門，及「依正無礙」等，依此起

信即是圓信。61

58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3, b4-7。

59《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4, c10。

60《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2, a6-7。

61《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66, a14-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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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信位菩薩經過對十種甚深之解義，產生三種信心：第一，相信自己及法

界眾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信自己就是不動智佛。第二，相信一草一木，一

沙一塵皆是普賢境界。所行一切即是普賢行願，深信十信圓滿即是佛境。第三、

信法界緣起，總別同異成壞法圓融可見。

法藏大師云：「信為入法之初，是故先辨，依信起行，離過為先，故次明

戒，戒或有犯，深生慚愧，莊嚴戒行，令其光潔。」62又「五位終滿不離初信

之佛果」63成佛不离本处，一位即具一切。信為入門之初，依信起信，信為發

心因緣探討後，如何起行？

二、成就淨行

在《菩薩瓔珞本業經》中，他方敬首菩薩，問佛：「大師！本何修行成佛

聖道，身口意淨金剛不壞，一切眾生不得其過，內性明照常住不滅？」佛回答：

「佛子！欲成斯道當先正三業、習三寶教、信向因果。」64這裡的先正三業，

也就是說想成就佛道，首要清淨三業。如在〈淨行品〉的別行版《佛說菩薩本

業經》中「智首菩薩問敬首曰：「本何修行？成佛聖道，身口意淨，不念人惡，

亦使天下不得其短，仁慈至大，內性明瞭，殊過弟子別覺之上，一切眾邪莫能

迴動。」65也是要先清淨三業，在《華嚴經・淨行品》中智首菩薩就問過文殊

菩薩：如何清淨身口意三業，成就淨行，具足眾慧，於諸佛法，心無所礙？文
殊菩薩回答：清淨三業，成就淨行，通達空性之理，成就修行法器。這裡就是
告訴行者：想發心修行，先清淨身口意三業，成為一個法器，才能開始修道。
李長者云：「令十信心菩薩常用其心淨其身口意行。」66憨山德清大師認為：

今初地即以「身語意」三業為首者，正顯「福智」二行莊嚴，而成報體。
所以，初地統前深種善根集助道等，以成十種大智慧身。若非一往稱法
界性圓融妙行以為莊嚴，則何能致果上十身相海隨好功德哉。是以初地
接前迴向之末，即得最勝「身口意」清淨三業。以眾生迷本法身，妄受
根身，無量劫來，三業所造無量無邊染汙之業。67

由上引文可知，初地與之前的三賢位，皆以身語意三業，為行布之首要，

深種善根、福智二行，而成正報，得以成十種大智慧身。稱法界性而圓融妙行，

62《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232, c12-14。

63 《新華嚴經論》，CBETA, T36, no. 1739, p. 870, a8-9。

64《菩薩瓔珞本業經》，CBETA, T24, no. 1485, p. 1011, b3-4。

65《佛說菩薩本業經》，CBETA, T10, no. 281, p. 447, b6-9。

66《新華嚴經論》，CBETA, T36, no. 1739, p. 824, c5-6。

67《華嚴綱要》，CBETA, X09, no. 240, p. 108, b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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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華嚴莊嚴勝妙功德，而有果上十身相海。又以初地接十迴向之末，行普賢十

大行願，最終必以「普皆迴向」迴向法界，一切有情眾生之德，即得最勝身語

意清淨三業而能離過成德。此解行之過程，亦符合〈淨行品〉中，十種身語意

三業、和二十云何中的因果關係，可以作為淨行之觀行的借鏡之一。由此可見，

行菩薩行，一定先要清淨三業，轉貪嗔癡為戒定慧，轉善為惡。即成就淨行。

1.何為淨行？

何為淨行？即：「是身之不犯、口之不犯、身口之不犯，是言淨行。」68

淨，是清淨，清淨是對著染汙而言。就是清淨的「身、口、意」三業。在六根

對六塵的見聞覺知，都是清淨無染的。三業清淨，沒有貪、嗔、癡、慢、疑、

邪見六毒，六根對六塵不起分別執著。無邊性德自然顯現，遇到境界不再迷惑

顛倒。不迷外境是智行，以願導智，利益一切眾生是大悲行。

2.華嚴祖師之淨行

華嚴諸祖師對淨行也有不同的注解，但有一點是相同：認為淨行是一種清

淨身口意三業的行為，在此基礎上願、行同時具足。法藏大師在《華嚴經探玄

記》中云：

依梵本名《圓淨行品》，《無性攝論》中名《清淨所行經》。謂三業無過
云清淨，心起願稱行，行順普法名圓，此持業釋。又淨是理行是智，理
智無礙為圓。依主釋也，又願是能淨，行是所淨，令行光潔。稱性名圓，
以是普賢願行故也，又願無垢名淨，即願是行故云淨行。69

慧苑大師（673—不詳）云：謂，「由善用心令三業六根，於所行三性境，

皆隨所應成信願行故。云所行皆清淨也。」70澄觀大師在《華嚴經疏鈔》裡

認為：淨行是普賢行。

謂三業隨事緣歷，名為所行。巧願防非，離過成德，名為清淨。又悲智
雙運，名為所行。行越凡小，故稱清淨。以二乘無漏，不能兼利，非真
淨故，得斯意者。舉足下足盡文殊心，見聞覺知皆普賢行。文殊心故，
心無濁亂，是曰「清淨」。普賢行故，是佛往修，諸佛菩薩同所行也，
所行即淨。71

68《分別論(第 1卷-第 15卷)》，CBETA, N49, no. 25, p. 287, a8。

69《華嚴經探玄記》， CBETA, T35, no. 1733, p. 184, c13-19。

70《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CBETA, X03, no. 221, p. 646, a9-10。

7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3, a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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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華嚴祖師對淨行的注解來看，華嚴的淨行由持戒單純的清淨身口意

三業，以六根對六塵的為所緣境，念念以文殊心發願，時時以普賢行為所行。

以菩提心為正念，悲智雙運，防非止惡，心心不失正念，成就普賢實德，即具

有華嚴圓教普賢行願的特色。

〈淨行品〉十種身語意業中的初一，總顯無過的清淨三業，其果德是由無

過三業，故超勝尊貴；由不恚害，故常為饒益；由無餘惑不可譏毀，故十王敬

護；由惡緣不可壞，故得佛十力；由修行不退轉，故滿菩薩行；由遠離諸相，

故如如不動，成涅槃因；由德行殊勝，故於法善巧；由德行殊勝，故於法善巧；

由體清淨如虛空，故成具道緣；由涉境無染，故得堪傳法器；由智先導，故成

就眾慧。由於這亦是，行十度波羅蜜多的果德，由無過失三業而得。由此可知，

清淨的三業才能具足淨行的菩薩行願。故法藏大師說：圓淨。〈淨行品〉在通

過前品解義的基礎上，發起「行願」。法藏大師指出此品梵本題名《圓淨行品》，

無性《攝大乘論》譯作《清淨所行經》三業無過失是清淨義，內心發起誓願為

「行」；行能隨順普賢行法是「圓」。此外，願是能淨，行是所淨，令業行潔淨，

隨順法性名圓，因為這是，普賢願行的一環。此品所論的誓願都屬「行願」，

有兩重意義：一、是與行俱起的願心。二、是就事行來發願，透過依理事，來

修來防護自心，使不馳散；在事修中，保任法性真理的正觀。如此始終隨著事

行而發願，不使心念空過，通過數數的熏習，清淨三業，增長善根。法藏大師

對《菩薩瓔珞本業經》與〈淨行品〉之願行的理趣差別，說明前經屬於三乘教

的層次，依理修事的智慧基礎較弱，因此側重在辨明入法性理的願；此〈淨行

品〉隨順一乘圓教，主要顯明事修方面的願，利益較大，總括言之，此品在前

品理解大乘法義之後，依解起行，通過事修過程持續發願，以期成就菩提誓願，

也是〈淨行品〉對事發願的要因。

第二節 菩提心的安住

法藏大師在《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云：在成就佛果的諸因中，「菩提心」

是成佛的重要之因，不僅是菩薩修行的起點，而且是十度齊修得以進行到底的

保證。是「不退失因」，因何故？「因菩提心有二力：一、令已成行不失故；

二、令未成之行不退故。故菩提心是菩薩修行之根本。」72 故發菩提心也是成

佛的不共因，如省庵大師說：「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則縱經塵劫，

依然輪回，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73菩提心是修行之根本，那麼菩提心

該如何安住？

一、轉念迴向

72《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 CBETA, T44, no. 1838, p. 65, c3-4。

73《省菴法師語錄》，CBETA, X62, no. 1179, p. 234, b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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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文對〈淨行品〉行願的分析，得知它的修行邏輯為：一切身語意業

都以菩提心為動機，讓六根對六塵的境界轉為出世的淨行，經過迴向，輾轉增

長無量無邊的福德，直至圓滿佛果。如智儼大師云：「凡聖所修行法，皆由三

業，成就迴向。」74所以這裡的迴向就很重要。菩提心通過轉念回轉才能圓滿

佛果，所以發菩提心時同時具備善巧方便及迴向。以少善根修無量果，以悲智

雙運來自利利他。一切的修行法門，皆要加以迴向，才能令一切的功德利益與

功用佛境。「以無邊行海，順無盡大願為宗，成就普賢法界德用為趣。」75

〈淨行品〉種種願行最終因迴向成就普賢法界德用。

華嚴澄觀大師言：「迴向行，初標名，迴謂迴轉，向謂趣向。迴己修善，

向於三處，謂實際菩提及與眾生，除狹劣障，生廣大善。」76「迴向」，梵語

為 parinama。又作迴向、轉向、施向。意即將自己所修之善根功德，迴轉給眾

生，並使自己趨入菩提、涅槃。「迴向」的觀念，可說是大乘佛教重要的原動

力之一，菩薩所積集的善根功德，可平等的施與一切有情。在小乘佛教當中，

惡業報可藉由懺悔、修習、歸依佛法來減輕，但福德善業卻無法轉施他人。大

乘佛教在實踐的過程當中，不斷累積善根資糧，以期引發未來果報的圓滿。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云：「迴向有十種。迴向通稱，今當重明隨境，所

向義有眾多，但意不出三處，迴向眾生、菩提及以實際，上二皆隨相，實際即

離相，開三為十。」77十別別行如下所示：

(一)迴向眾生

1迴自向他故。「初迴向云，若有善根，不欲饒益一切眾生，不名迴向。」
78初門總說，迴向的對像是眾生，不離一切眾生行，若不依此不能成就迴向行。

與〈淨行品〉中「不捨眾生，明達實相」79義理相符。所有善根迴向众生则为

布施波罗蜜，布施防贪，「若有所施，當願眾生：一切能捨，心無愛著。」80

三輪體空之佈施，施悅自他，斷除一切法執。這即是轉事如理，迴向以佈施為

體。

74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CBETA, T45, no. 1870, p. 548, b18。

7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CBETA, T35, no. 1735, p. 695, a12-13。

76《華嚴經行願品疏》，CBETA, X05, no. 227, p. 195, a15-17。

7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9-13。

78釋天悅，〈《華嚴經》迴向行法之研究 -以〈十迴向品〉為中心〉，（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

所，碩士論文，2003年），頁 2。

79《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0, b26-27。

80《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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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迴少向多故。「善根雖少普攝眾生，以歡喜心廣大迴向，又隨一善根普

以眾生而為所緣，乃名迴向。」81所有善根迴向眾生，不以小善而不為之。如：

「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82日常瑣事迴向眾生，希望

眾生深信一切佛法，受持一切法門。转染成净。

3迴自因行向他因行故。「菩薩以諸善根迴向佛已，復即以此善根，迴向

一切菩薩。所謂願未滿者，令得願滿，心未淨者令得清淨。」83通四弘誓願，

為諸佛菩薩總願。自歸於佛，當願眾生：紹隆佛種，發無上意。自歸於法，當

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84即轉因成果。

（二）皆迴向菩提

4迴因向果。此復二種：一自果，諸善根迴向阿耨菩提故。二迴向他果，

願我今所種善根，諸佛樂轉更增勝故。85這裡的因有五種：一無染著，二無顧

戀，三無罪過，四無分別，五正廻向。以此五因緣修諸波羅蜜多，迴向無上菩

提。86此中修善巧方便波羅密多為多，從福德轉到功德，利他即是自利，自果

他果圓融無礙，因果不二。如：「見苦行人，當願眾生：依於苦行，至究竟

處。」87所緣境為人時，應內觀，轉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之意。即轉

自為他。

5迴劣向勝。謂隨喜凡夫二乘之福，迴向無上菩提故。88回小向大，利乐

有情，迴向菩提。如：「見婆羅門，當願眾生，得真清淨，離一切惡。」89將

善業轉化為無限菩提資糧悲智無礙的行為。即轉世間為出世間。

6迴比向證經文非一。永離依處到於彼岸，故名迴向；永絕所作至於彼岸，

故名迴向。90迴比向證：即是「心未淨者令得清淨，清淨即淨心地，淨心地即

81《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15-17。

8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c4-5。

8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17-21。

8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29-b4。

8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BETA, T35, no. 1735, p. 694, c21-25。

86《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1, no. 1557, p. 373, a12-14。

87《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b9-10。

88《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25-26。

89《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2, a4-5。

90《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29-p. 695,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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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地。未淨即比，是廻他比，令他得證；亦是自比，令他得證等。」91與第三

迴向中四弘誓願相契合，為教導眾生發菩提心而發心。而教令發菩提心是無量

波羅蜜行中不可缺的一個修行過程。「永離依處到於彼岸」舍離一切執著， 舍

離一切身心境界，離二邊。如：「若得五欲，當願眾生：拔除欲箭，究竟安

隱。」92轉虛為實，五欲為虛境界，究竟安隱為實，有俗諦與真諦的關係。轉

染成淨。

（三）迴向實際

7事向理故不壞迴向。云與諸法性相應，迴向入無作法，成所作迴向。93

事依理成，理依事顯，理事無礙不壞迴向。如：「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

性空，免其逼迫。」94在家是事相，知家性空，是理，即空之理性已與行者之

心吻合故，名所觀行。轉事成理。

8差別行向圓融行故。95懺悔、佈施、持戒等法門所修善根為差別善根，

一一「迴向」中，皆「願」成普賢「圓融行故」。96一行即一切行，一切行即

一行。事事無礙。如：「結跏趺坐，當願眾生：善根堅固，得不動地。」97

「受學戒時，當願眾生：善學於戒，不作眾惡。」98勤修禪定，持執淨戒等種

種法門，事相上有各種差異，將事相上的功德迴向無上菩提，以空性智慧引導

修行，將一切善根功德最終導向法界實相。理事無礙，轉事入理。

（四）若通於果及與實際

9世向出世故。所有善根，皆悉隨順出世間法，教化成熟一切眾生。心常

迴向出世之道。99如：「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100從

事相上來看，在家是世間法，如實了知緣起性空之法。以此善根迴向一切眾生，

都能深解諸佛實相。將世間法轉換成出世間法，俗諦福報迴向勝義諦的功德。

為教化眾生發心而發心。世轉出世。

91《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CBETA, L131, no. 1557, p. 373, b10-11。

9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8-9。

9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27-28。

94《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4-5。

9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CBETA, T35, no. 1735, p. 695, a1-2。

96《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CBETA, T36, no. 1736, p. 365, c17-18。

97《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b13-15。

98《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b4-5。

9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95, a3-5。

100《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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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迴順理事行。向理所成事故，謂初積集資糧位中雙順事、理，即志求

大乘猛勇、無畏等事行；植般若德本，深心不動，心寶成就等，即順理行。言

向理所成事者，謂百門真如況所成行，即理所成也。101總收一切迴向之行。

《大方廣佛華嚴經》云：「以無著無縛解脫心，成滿普賢迴向行願，得一

切佛清淨身、清淨心、清淨解，攝佛功德，住佛境界，智印普照，示現菩薩清

淨之業，善入一切差別句義，示諸佛菩薩廣大自在，為一切眾生現成正覺。」
102轉念迴向之行本具自利利他之功德，一念之間菩提心生起，即之佛之境界。

那麼菩提心如何安住普賢行願？

二、安住華嚴止觀

《華嚴經》一切菩薩行都稱之為普賢行。為什麼稱普賢行呢？魏道儒先生
也曾說過：「從北周開始，《華嚴經》主要講的就是普賢行，是大多數依此經修
行的僧人共同認識。」103由此而知，〈淨行品〉的種種行願亦即是普賢行，那
麼如何安住普賢行。

本經卷上佛親口宣說了普賢行：

普賢菩薩以淨無數眾生，無極清淨、無量功德，興無數福、修無數相、
德備無限，行無等倫，名流無外。無得之行，普益三世，有佛名譽，普
而流著，普賢菩薩行績若斯。104

在自利方面「興無數福，修無數相」，經歷無數劫的修行，達到「有佛名

譽」，自我解脫，屬於自度。「淨無數眾生」，則屬度他，即利他自利。自利利

他是修行過程中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 這裡的普賢行就跟法身聯繫上了，

普賢行不僅與法身相契合，更是等同於佛的神通境界和佛的功德。那麼如何能

切入普賢行？從上經文可知，普賢行具有無限性，但普賢能於法身契合才是關

鍵。如何與法身相契合，修禪定是唯一的出路：

其諸菩薩能行十定，心入是者，此名為覺、此名為正覺、此謂如來為持
十力、此名為導師、名為大師、名為普智、名為顯現、名無盡行、名無
限行、名最法導。其得是三昧，為普現諸佛國，於諸國土遊樂自在。彼
則督住眾生之界，為達眾生所入；為致無疑之藏；為入法界要行；為覺
明無量法界；為達去來現在諸如來行；為見諸如來法；為述解達諸言說

101《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6, no. 1736, p. 365, c19-23。

10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166, b3-7。

103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 299。

104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CBETA, T10, no. 288, p. 576, b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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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偶；為得音聲字句之行；為具足菩薩清淨之行；為得住菩薩諸願之行。
105

由上引文得知，所謂「菩薩為以幾無思議之定，得應普賢菩薩之行」。106

悅向大定之行，得菩薩摩訶薩方便之行。所以修習禪定才能與法身契合，此即

為修普賢行。普賢行願是要在三昧的條件下才能稱為普賢行願，如何修習禪

定？修止觀？

澄觀大師在《疏鈔》裡對〈淨行品〉行願是分了六種行，其中對第三止觀

雙流是這樣注解：

今略顯其相，以為十門。一、心行稱理，攝散名止；二、止不滯寂，不
礙觀事；三、由理事交徹，而必俱，遂使止觀無礙而雙運；四、理事形
奪，而俱盡故，止觀兩亡而絕寄；五、絕理事無礙之境，與泯止觀。無
礙之心，二而不二，故不礙心境而一味，不二而二故，不壞一味而心境；
六、由即理之事收一切法故，即止之觀亦見一切；七、由此事即是彼事，
故令止觀，見此心即是彼心；八、由前中，六則一多相，入而非一；七、
則一多相是而非異，此二不二，同一法界，止觀無二之智頓見即；八、
二門同一法界，而無散動；九、由事則重重，無盡止觀，亦普眼齊照；
十、即此普門之智為主故，頓照普門法界時，必攝一切為伴無盡無盡，
是此華嚴所求止觀。十、思惟者，籌量應作不應作故。107

疏以十門解釋止觀，如下：

(一)心行稱理，攝散名止。心行，心之動態。「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

定發慧。」108 現在以心攝散亂，而歸於寂然，所以與理相稱。謂萬行皆順諸

法實相，收攝六根妄動，歸於一念清淨。

(二)止不滯寂，不礙觀事；止又易於，滯寂沈空。「即」是「理」，故無分

別「智」「緣」。109要能以靜心，觀察事理，而善為處分，是名為觀。理即是事，

事即是理，沒有分別，即理事無礙。菩薩住止觀時，雖入深定，而不舍利他；

雖行利他，而不散亂心。

105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CBETA, T10, no. 288, p. 576, c12-22。

106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 CBETA, T10, no. 288, p. 575, c12-13。

107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4, b12-27。

108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CBETA, T19, no. 945, p. 131, c14。

109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63, c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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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理事交徹而必俱，遂使止觀無礙而雙運。通「事、理」，故用二為

能緣，則是以「事」對「觀」義也。110理，止也；事，觀也。止觀雙運，即理

事交徹。以止中有觀，觀中有止。必俱者，即止觀無礙，而雙運也。謂理遍於

事，事遍於理，互為緣起，無二無別。

(四)理事形奪而俱盡，故止觀兩亡而絕寄。以理奪事，而事不存，以事奪

理而理不存，名為理事行奪；兩皆不存，名俱盡，所以「止觀兩忘而絕寄」。

在法界三觀中，為「真空絕相觀」與「理事無礙觀」。通過理事交融，破除對
現象（事）的執著（常見）與對本質（理）的虛妄分別（斷見），契合《中論》
「不生亦不滅」的究竟義。當心識完全融入法界實相時，止觀作為「方便法門」
自然消融。正如《維摩詰所說經》所言：「一切眾生即菩提相。」111

(五)絕理事無礙之境，與泯止觀無礙之心，二而不二，故不礙心境而一味；

不二而二，故不壞一味而心境。

以上前五門為法界三觀中之前二觀，一、真空觀。二、理事無礙觀。後五

門則事事無礙觀，即周遍含容觀也。

前五，為法界三觀中之前二觀，後五門，則事事無礙觀也。六是「一多相

融不同門」，七是「諸法相即自在門」，八即合前即入，義當「同時具足相應

門」，九即「因陀羅網境界門」，十即「主伴圓明具德門」。欲顯後後深於前前，

故即入而言之。此明示止觀，兼廣演玄言。

(六)由即理之事，收一切法故，即止之觀亦見一切，即是「一多相融不同

門」。

(七)由此事即，是彼事故，令止觀見此心，即是彼心，即是「諸法相即自

在門」。

(八)由前中六，則一多相入而非一，即合前即入，義當「同時具足相應

門」。七，則一多相是而非異。此二不二，同一法界，止觀無二之智頓見，即

入二門，同一法界，而無散動，即「諸法相即自在門」。

(九)由事則重重無盡，止觀亦普眼齊照，即「因陀羅網境界門」。八、九

二力之十門解釋中，「欲顯後後深於前前」，故即入而言之，即因陀羅網境界

「門」。

(十)即此普門之智為主故，頓照普門法界時，必攝一切為伴，無盡無盡，

即「主伴圓明具德門」，是此華嚴所求止觀。

110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CBETA, T36, no. 1736, p. 263, c22-23。

111 《維摩詰所說經》，CBETA, T14, no. 475, p. 542, b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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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萬行，從入殿堂、到敷床座，行住坐臥，日常微細處，以 「當願眾

生」，以菩提心為正念，念念相續，開展一切善法，觀諸行法，從事到理，願

得真實相，即是止觀雙運行。

第三節 發菩提心功德

〈淨行品〉收錄《華嚴經》後，有了特定的修行階位。古大德的引述和解

讀不僅呈現〈淨行品〉願文的豐富內涵，也提供深刻修行體悟。那麼透過〈淨

行品〉的願文，所發的菩提心有什麼功德？文殊菩薩答智首菩薩：「若諸菩薩

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112此 「勝妙功德」就是指清淨三業之後所

得的十種果德，這果德依行布門而言即是普賢行願，依圓融門而言也是佛的境

界，換而言之，就是十信位圓滿，便造佛境，故澄觀大師云：「十信觀圓，便

造佛境。」113這發心思想與「初發心即成正覺」相契合。

一、初發心即成正覺

「初發心即成正覺」是華嚴宗特有的發菩提心思想。也是大乘佛教一面特

殊的旗幟。這句經文出現在《華嚴經·梵行品》裡，原經文是「初發心時即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114憨山大
師在教導後世行者言：

故華嚴十信初心，持此戒者，說〈淨行品〉一百二十大願，則日用無滲

漏處，尚隨事相。至若十住初心，持此戒者，有〈梵行品〉審觀離相，

便是持此戒之方法也。初機常持此二品經，則久久自然相應矣。115

由此可知，〈淨行品〉與〈梵行品〉之間的關係，約行布門而言，十信位
歸於行法，而不屬於位法，因未得不退故。把十信收攝在十住中，即十信滿心
便入初住，謂十住前方便。〈淨行品〉圓滿即是〈梵行品〉的開始，換而言之
〈淨行品〉是〈梵行品〉的基礎之行。〈梵行品〉是〈淨行品〉十心圓滿後的
增勝。約圓融門而言〈淨行品〉信成就發心，通攝諸位，一行皆一切行。那麼

〈淨行品〉願文的發菩提心思想，依所屬的修行階位而言，跟〈梵行品〉的發
菩提心思想就是融通。即「初發心即成正覺。」

11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69, c25-26。

11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2, a6-7。

11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89, a1-3。

115 《憨山老人夢遊集》，CBETA, X73, no. 1456, p. 536, b5-8。



38

若約行位和果位來說，是佛教修證成果論的重要內容。關於修行的位階上，

諸經論所說不一，最大的差別在於「信」位的定位與否。如《楞嚴經疏解蒙鈔》

云：

又諸經論建立地位，多少不同。《仁王》五十一位、《瓔珞》五十二位、
《華嚴》四十一位、《大品》四十二位、此經五十七位，下文複云六十聖
位，聖說不同，或開或合。116

諸經所立的修行階位，沒有很大的差別，只是開合不同，開則「信」立位，

合則不立位。依眾生根機差別而有淺深不同的修行方法，在華嚴一乘圓教中有

明確的修行次第說明。華嚴圓教所論修行，最鮮明的特色在於普賢圓行。而此

是不同它宗，關鍵在於「行布不礙圓融，圓融不礙行布」，其核心思想在於

「無礙」這種無礙圓行，既是華嚴法界無盡緣起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具

體體現，又是一真法界「相即相入」的具體體現。

華嚴的行位是緊密結合五教判而次第展開，通過判教，可以表明解了眾生

根性與修行方法的差別。澄觀大師云：

解即《問明》，行即《淨行》，德即《賢首》。二近望十住故為近，亦合
名別將前攝位，為總故。攝位者，十信滿心頓攝諸位，今此唯成十住故，
《仁王》不開十信，攝在十住，信為能成住為所成故。 117

在華嚴宗裡，華嚴祖師雖然把十信位攝為前方便，不入位，但十信位滿入

十位，頓攝一切諸位，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這是華嚴宗不共其他宗的特

殊意義。

華嚴宗之修道階位有二門，如法藏大師在《華嚴經探玄記》裡云：

一、次第行布門，謂十信、十解、十行、十迴向，十地滿後。方至佛地。
從微至著階位漸次。二、圓融相攝門，謂一位中即攝一切前後諸位。是
故一一位滿皆至佛地。118

一、次第行布門。就是從「信、住、行、向、地」直到「等覺、妙覺」，

從淺至深，階位漸升，五十二位之差別因果。行布門為三乘諸教所持，說明循

序漸進的漸教修行特點。「次第行布門」綜合了修行的漸次性及漸進性。《華嚴

經》主張十信滿心勝進分上得一切位及佛地，凡夫十信心滿即得入不退位，在

116《首楞嚴義疏注經》，CBETA, T39, no. 1799, p. 926, c27-p. 927, a1。

117《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09, c6-10。

118《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08, c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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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門為菩薩，在果門則恒是佛。 二、圓融相攝門。圓融相攝就是以性理融事

相，一位之中具一切位，得一位即得一切位，此是圓頓的修法。如經中十信滿

心，即攝五位而成正覺。「圓融相攝門」的寄位顯，主要表述為「得一位即得

一切位」。以因果無二，始終無礙，一位之中即具其他諸位，一行中即具其他

諸行，隨得一位即得其他諸位，隨修一德即具其他諸行德。如得信心圓滿一位，

即得以後諸位乃至佛果諸位；得初住位，亦即得最終之佛果位。總之，在「圓

融相攝門」，位位相即相入，圓融相攝，全然不同於次第行布門中階位歷然的

漸進性。

華嚴次第行布門，有同教與別教之分別，在同教裡面，有小、始、終、頓、

圓五教之階位，來歸納各宗各派修行程度階位的不同。如法藏大師在《華嚴經

探玄記》云：

此十信法，於始教中自是位。如《梁攝論》云：如須陀桓道，前四位謂
燸等。菩薩地前，四位亦如是，謂十信、十解、十行、十迴向。又彼論
及《佛性論》等皆云，地前修四行，謂十信修信樂大乘行，十解般若行，
十行三昧行，十迴向大悲行。又為除四黑障正使故，謂：初、除闡提不
信障，二、除外道我執障，三、除聲聞畏苦障，四、除獨覺舍大悲障。
又信成淨德因種，解成我德因種，行成樂德因種，迴向成常德因種。又
《仁王經》寄四輪王報，謂鐵銅銀金，以此教義故知，十信亦是位也。
119

由此可知：

1.小乘教的修道，分為方便位，斷盡三界見、修二惑，證得阿羅漢位四種。

2.始教，有「回心教」與「直進教」之別。回心教是為欲人引誘愚法小乘

者回入大乘所說之教法；直進教是直接為可受大乘法門者所說之教法。回心教

的修道階位，有方便、見道、修道、無學四位說；有幹慧地、性地、八人地、

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辟支地、菩薩地、佛地之十地說，此中，前八

地是二乘位，第九是菩薩位，第十是佛果位。又，直進教說有菩薩之五十一位

說，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及佛果。

大乘始教，是接引小乘回小向大根未成熟者的教法，因此始教的修行階位

自然也包括小乘的修行階位，小乘、始教的修行，有不出「信、解、行、證」，

其不同的位次有不同的修行內容，所斷的障礙也不同，故十信位的寄位在始教

中是必須存在的。

119《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5, c24-p. 176,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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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終教而言：終教立四十一位，除十信，因為，十信唯是「行」，未得

不退，故不為「位」。又《梁攝論》中，十信名凡夫菩薩，十解名聖人菩薩等。

其地上行位，倍前准知。法藏大師《華嚴經探玄記》云：

若約終教，此信但是十住位之方便，自無別位故。《本業經》云：未上
住前，有此十心名字：謂一、信心，二、念心，三、精進心，四、慧心，
五、定心，六、不退心，七、迴向心，八、護心，九、戒心，十、願心。
增修是心一劫二劫三劫，乃得入初住中，心心有十，增成百法明門名，
入習種性中，故知無位，但是方便行也。 120

信位在終教裡只是前方便，不入位。在《本業經》只有四十二顯聖位，把

信位列入「習種性」中。在《菩薩瓔珞本業經》云：

佛告敬首菩薩：佛子！吾今略說名門中一賢名門，所謂初發心住，未上
住前有十順名字，菩薩常行十心。所謂信心、念心、精進心、慧心、定
心、不退心、迴向心、護心、戒心、願心。佛子！修行是心，若經一劫
二劫三劫，乃得入初住位中。住是位中，增修百法明門，所謂十信心。
心心有十，故修行百法明門。常發無量有行無行大願，得人習種性中廣
行一切願。121

此中即說明菩薩在修行上從初發心住始入「賢名門」，而「所謂十信心，

心心有十，故修行百法明門」是指在未登住位前，以此十心修習百法，並常發

無量有行無行大願，進而修得習種性中一切廣大願行，一切諸佛菩薩，以此十

心長養聖胎。由此得知，終教在住位前有十信心名，但並無十信位，即十信不

入位，只歸在住位前十住的方便修行位上。

然而十信為何不入位？針對此一問題，澄觀大師有作以下的說明：

又以十信自不成位，是住方便攝在位中。故《仁王經·教化品》云：伏
忍聖胎三十人，十信十止十堅心故，信住不分也。有義云：有四義故信
不入位，一、進退不定故，二、雜修十心無定階降故，三、未隨法界修
廣大行故，四、未得法身顯佛種性故，由思不開十信，則成此會及第三
會俱答十住問也。122

120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6, a5-12。

121 《菩薩瓔珞本業經》， CBETA, T24, no. 1485, p. 1011, c2-9。

12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590, a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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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引文而知，信住是因為住位之前的菩薩，仍然會進退不定，且未能專

修十心，也未能修法界廣大行、得法性、顯佛種，所以不特別開設十信位，終

教只視它為住方便，藏攝在十住位中。

4．頓教談一念不生即佛，離行位差別相，故不立階位。《華嚴一乘教義分

齊章》云：「若依頓教。一切行位皆不可說，以離相故，一念不生即是佛故。

若見行位差別等相，即是顛倒故。」123 頓教不立文字言句，只見真性。動念

即乖，所以一切法離言絕相，離絕就沒有所謂的行位差別相，故頓教是不說漸

次修成。

５．圓教有二義：一、攝前諸五教，所名行位，以是此方便故為同教說。

二、別教的修道，在「寄顯門」乃立階位差別，而在「直顯門」乃不立階位，

認為一位即一切位，即：因是普賢一因，果是遮那一果，並且因果不二。如

《華嚴一乘成佛妙義》云：

若約圓教有二義，若依普賢自法一切皆無位。若約寄法則同終教，然信
滿入位之際，通攝一切諸位，皆在此中無不具足，此則約行攝位故也。
124

可見若站在行布次第來說，圓教菩薩修行佛因，從地因到佛果具有五位，

須經十信、十解、十行、十迴向、十地修滿後，方至佛地；若從圓融相攝來，

一位中即攝一切前後諸位，講的是信滿入位之際，即通攝一切，一一位滿皆至

佛地。故有「初發心便成正覺」之說。即十信圓滿即入十住住發心住。若按華

嚴五教判教之意來說，彰顯華嚴圓教的殊勝性，通攝前四教。

華嚴別教一乘的行位論，雖全別於三乘教說，卻不失為寄同三乘教說的方

便性。華嚴圓教的行位論，主張一位具一切位，但仍有必要安立行位名義。這

種善巧的設施，具體體現為「約相就門」，即次第行布門，及「約體就法」義，

即圓融相攝門。行相分位前後，寄同三乘教說的方便，為同教所持。就其理性

德用而言，理性平等，果德一如，前後相入，圓融自在，全異於三乘教說，成

就別教一乘的行位論。不僅如此，行相分位前後歷然，而不礙行位相即；而同

時行相前後歷然，二義融通，互不相違，這才是真正深入華嚴圓教行位論的門

徑所在。別教一乘雖不依位而成，但因寄同三乘教說，特別是寄同終教顯位，

認為凡夫十信心滿不退，方得入位。別教寄同終教顯位，即其入位處，當下即

得一切前後諸位行相。因此，不在十信初心說，以其未得不退，未成位相，只

是因行而己，未得果德。

123《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89, b16-19。

124《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6, a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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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就普賢行願

《華嚴經》中十方菩薩來集，這些他方菩薩皆是，「已淨普賢一切願，已

住普賢一切行。」125在莊嚴的法會中，一切大菩薩的示現，皆是在暢演，普賢

菩薩行願海。主要是因為一切菩薩大眾，如果具足，普賢菩薩行願，就能成就，

三世諸佛清淨智，轉一切諸佛妙法輪，攝取諸佛教法，得度彼岸。如「如是等

上首菩薩摩訶薩，一切皆從普賢菩薩行願所生，所行無礙。」126「一念中不可

說不可說佛清淨身，皆悉現前，得普親近成就普賢行願力故。」127「出生普賢

行願力故。增廣菩薩大悲海。」128「從諸佛教境界而生，護持如來所有正法，

起大誓願不斷佛種，從行願力生如來家，專求如來一切智智。」129故普賢行願

是一切菩薩之本源，一切修行之根本。亦即十大行願是普賢菩薩於《華嚴經》

教化眾生的成佛大法，是一切眾生修行成就菩提，不可或缺的。那麼〈淨行品〉

初發心的菩薩是如何成就普賢行願？普賢行願就是佛的境界，有佛的功德，如：

此十一中若就相顯，二、四與六此三唯因，八及十一此二唯果，餘通因、
果。或攝為四對因果：初、二十句問「福因福果」，先因後果，次、二
十句問「慧因慧果，先果後因」，三、二十句問「巧解因觀行果」，四、
有五段問「修行因成德果」。初一為因，餘四為果。或分為二：初十云
何問淨行體是問因義；後十云何問行所成是問果義。以善修七覺等，亦
是淨行之能故。皆言云何得者，為修何行而得之耶。初十望後故說為因，
望歷緣巧願成淨行體，即是於果——未是圓果，而是分果，故上總云舉
果征因。130

十種身語意業的因果關係中，以第一個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為總

綱，總顯無過。是由於無過三業之故，而能超勝尊貴，然後，從第二至第九個

「云何」，其中包括了不害、不可毀、不可壞、不退轉、不可動、殊勝、清淨、

無染等八種身語意業，成為「別顯無過」得以「離過成德」。最後的第十個

「云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業」，則是總結以上九個「云何」的廣「因而總出其

因」，最終以智，作為身語意三業的先導必要條件，以智導萬行為依歸，是身

語意三業常無過失的主因。是故，澄觀大師云：「謂三業隨事緣歷，巧願防非，

離過成德，舉足下足，盡文殊心；見聞覺知，皆普賢行，悲智雙運。」131

125《大方廣佛華嚴經》， CBETA, T10, no. 279, p. 367, b4-5。

126《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61, c7-8。

127《大方廣佛華嚴經》， CBETA, T10, no. 293, p. 703, c2-3。

128《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378, c8-9。

12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61, c25-28。

130《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3, c1-12。

13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3, a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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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菩薩以「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來遍答智首菩薩一百一十問。

佛子，汝今為欲多所饒益多所安隱，哀湣世間利樂天人，問如是義。佛
子，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於諸佛法心無所礙，住去、
來、今諸佛之道。隨眾生住恒不舍離，如諸法相悉能通達，斷一切惡具
足眾善，當如普賢色像第一，一切行願皆得具足，於一切法無不自在，
而為眾生第二導師。132

澄觀大師在《華嚴經疏鈔》有注解：

此之總句，亦即酬上十種三業之總句也，餘九別顯。句雖有九義亦有十，
如次酬上十段之德：一、「於諸佛法心無所礙者」，即初第一堪傳法器德，
念慧覺悟，「皆」 「具足」故。二、「住去、來、今諸佛之道」，即上成
就眾慧，三世「諸佛」唯以「佛」慧為所乘故。三、「隨眾生住恒不舍
離」，即上具道因緣成就種性，欲樂方便，常以「眾生」為所緣故。四、
「如諸法相悉能通達」，即十「善」巧，義無惑也。五、「斷一切惡」，即
七覺、三空，揀擇棄「惡」，無越此故。六、「具足眾善」，即六度、四
等。七、「當如普賢色像第一」，由此故得十王敬、護。八、「一切行願
皆得具足」，即是前文成就十力，得「佛」果位，方「具足」故。故
《晉經》無此一句，而有「成就如來一切種智」。斯為十「種智」力，
定無惑也。唯此一段望前不次，以內「具」 「種智」，外「具」「色」
「相」，此二同在果圓，前後無在，或譯者不回。九、「於一切法無不自
在」，故能與物為依、為救、為炬、為明。十、「而為眾生第二導師」，
即是上文於眾超「勝」。上求「第一」，唯「佛」一人，今纔發心，則道
亞至尊，故云「第二」。然舊經中亦云「而為眾生第一尊導」。133

為了讀者閱讀方便，筆者將疏文整理成表格的形式。詳情見表四：

表四：佛之果德

段數 智首菩薩問 文殊菩薩答 果德 相顯

一 云何得身、語、意三業離
過

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
妙功德

總明三業離過
成德

通因、果

二 云何得具足十事為法器 於諸佛法，心無所礙 得堪傳法器 唯因

三 云何得成就十慧為道體 住去、來、今諸佛之道 成就眾慧 通因、果

13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69, c23-p. 70, a2。

13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5, a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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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云何得十力以資道業 隨眾生住，恒不捨離 具道因緣 唯因

五 云何得十善巧以利生 如諸法相，悉能通達 於法善巧 通因、果

六 云何得七覺分三空 斷一切惡 修涅槃因 唯因

七 云何得六度四等 具足眾善 滿菩薩行 通因、果

八 云何得佛十力 一切行願皆得具足 得十力智 唯果

九 云何得天龍等十王敬護 當如普賢，色像第一 十王敬護 通因、果

十 云何得一切眾生為依 於一切法，無不自在 能為饒益 通因、果

十一 云何得一切眾生中最珍貴 而為眾生第二導師 超勝尊貴 唯果

一百一十問，十種身語意的因果關係中，其果德是，清淨三業成就超勝尊

貴，由不恚害成就常為饒益眾生，由無餘惑不可譏毀成就十王敬護，由惡緣不

可壞成就佛十力，由修行不退轉成就滿菩薩行，由遠離諸相能如如不動成就涅

槃因，由德行殊勝成就與法善巧，由體清淨如虛空成就具道因緣，由涉境無染

成就得堪法器，由智先導成就眾慧。由於這亦是行六波羅蜜，十度的果德，也

是佛的果德。故清淨身口意三業的淨行就是普賢行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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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淨行品〉現實意義與生活禪之理念

當今社會是科學發達，物欲橫流的時代。社會的高速運轉，物質生活的發
達，卻掩蓋不了精神世界的匱乏，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未能同步。在這樣的生
活背景下，如何平衡身心的內外世界？當代人該如何修行？如何讓精神世界與
物質世界完美的結合起來？在佛教裡，精神世界是約心而言，物質世界是約境
而言，如何讓心境合二為一，也就是所謂的安住當下，是修行的最基礎的要求。
依禪宗而言，心境合一就是一念不生，泯絕無寄；依華嚴宗而言，即是理事無
礙，最後即是事事無礙。

淨慧長老（1933--2013）提出的生活禪理念立足於祖師禪，將大乘佛教的
菩薩精神，般若智慧及解脫道融為一體，將其生活化、實踐化而達到覺悟、解
脫、圓滿人生、現證涅槃的生活化的目的，它是人間佛教的一種實踐方式，它
以發菩提心為根本，以覺悟人生，奉獻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為宗旨，以
宗門的圓頓信解為指導，以安住當下，將修行與生活融為一體，將佛法生活化
人格化。《華嚴經·淨行品》由一百四十一個大願從朝至暮，起心動念，都在轉
念迴向，如果行者都以此為修行，在生活中如此發願迴向，這不就是將佛法的
善巧方便，不忘眾生修菩提心的菩薩行落實在現實生活中去了嗎？心安住當下，
何有焦慮而言？以眾生為依，精神世間何有匱乏而言？如何清淨身口意三業？
如何由凡轉聖？如何實踐菩提心，如何真正的做到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
活？〈淨行品〉就是生活禪修行的一部很好的教科書。一百四十一大願，安住
每個當下，正念覺照的法門，它要求修行人念念保持覺照，念念不忘眾生，在
生活中，以慈悲心來淨化當下的念頭，清淨身口意三業，通過善用其心來善待
一切，這跟生活禪的在功夫上要落實「把握好當下一念」，「看破當下一念」，
「修在當下、悟在當下、證在當下，莊嚴國土在當下。利樂有情在當下。」修
行理念是同步的。「善用其心」是〈淨行品〉的思想，「善待一切」是〈淨行品〉
的實踐。「善用其心，善待一切」是生活禪「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的補充。

第一節 生活禪

生活禪理念，是淨慧長老在 1991 年提出的佛法學理念。是中國當代漢傳

佛教史上的一大創新，是依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在當代的繼承、完善和

發展，是「人間佛教」這顆光明種子在當代所結出的一個豐碩果實。它既是佛

法在傳播過程中契理契機的必然要求，是中國漢傳佛教在當代發展過程中的一

種歷史理性選擇，同時也是對以祖師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大乘佛教的一種現代

繼承和詮釋。
134

長老的生活禪，是建立在六祖慧能大師「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135
的

思想，及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之「人間佛教」思想上的，緊扣大乘佛教的

「悲智雙運」的菩提心思想，「一心開二門」的般若思想。從理論和實踐兩個

134明堯，明海主編《生活禪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 18。

135《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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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將成佛與做人、出世與入世、自利與利他，生活與修行等二元對立，圓

融於佛法的不二信解中，讓經典中的修行能落實到現實生活中來。

一、生活禪之意涵

在對生活禪下定義之前，先對禪做一個探討。

1．禪的定義

禪，梵文「禪那」，譯為定，靜慮。梵漢結合稱為「禪定」，意為，令心專

注於某一對象，從而進入一種不昏沉、不散亂的定慧等持的寂靜清明的狀態。
136在《大方廣十輪經》裡是這樣定義：

云何為禪？禪有十種。何等為十？第一知身；知身六入；知我、我所；
知業因為因自在受生；知種種愛無明黑闇；知所親愛無有真實，屬眾因
緣欲苦相續流注不絕，為滅此等令悉除斷。137

又在《解脫道論》：「云何為禪？思惟事故、思惟怨故、心喜樂故、離障解

脫故、令平等故、方便發定故。得自在故。」138由上引文可知，禪是一種觀照

方法，也是一種解脫境界。禪作為一種觀照方法，是一種超越二邊對立的圓融

的觀照方法，是一種超越能所，於身心世界不外求的一種觀照方法。它的觀照

是平等、無住的，超越對立，不取不舍；是包容，和諧的，一切都是互相依存，

和諧共處。通過心的力量，攝受同化，將對立面轉化成同一面。禪作為一種解

脫境界，是通過超越二邊對立的觀照，突破了一切煩惱妄想執著的心靈的解脫。

面對日常所緣境，通過正念來轉一切念頭、情緒和所緣境為修道之妙用，從而

於當下一念體驗到心靈的自覺、自主、自足和自在，真真的身心合一，這即是

禪。

2．生活之定義

什麼是生活？一般指生存，使活命，指為生存發展而進行各種活動。廣義

上指人的各種活動，包括日常生活行為、學習、工作、休閒、社交、娛樂等。

在生活禪裡，所謂的「生活」是對以六祖慧能大師為代表的祖師禪「觸目

是道」139，即是而真的修證理念和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繼承和落實。

淨慧長老是這樣定義的：

生活以每個人本具的妙真如心為體，此心體依迷悟染淨之因緣，驅動身
口意三業起善惡之造作，而此造作必然依因果規律，相應地感召人生苦

136明堯，明海主編《生活禪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 37。

137《大方廣十輪經》，CBETA, T13, no. 410, p. 688, c7-12。

138《解脫道論》，CBETA, T32, no. 1648, p. 407, a10-12。

139 《云門匡真禪師廣錄》CBETA, T47, no. 1988, p. 563, b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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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之果報，此苦樂之果報往往又通過五蘊世間、人世間和器世間之染淨
表現出來。生活就是心通過推動身口意三業，依因果規律而感現出來的
生命的動態過程。140

由此可知，生活有幾個關鍵點：1心是生活之本體。2心的造作離不開身

口意三業。3身口意是生活流轉的推動力。4生活是身口意三業的動態過程。5
因果是生活運行的內在規律。6生活的差別相是心在業力的驅使下幻現出來的。

7生活的品質和境界取決於心的迷悟染淨和身口意造作善惡業的差別。 正如佛

在經典裡說的三界如火宅，如何脫離這火宅，如何解脫生死輪迴，還是需要行

者安住當下，時刻照顧好當下一念心：「謂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也」，淨化

身口意。使染汙的心轉識成智。這也是強調了修行的必要性。有什麼樣的選擇

就有什麼樣的生活。選擇大於一切。

3．生活禪之定義

生活禪是淨慧長老於 1991年提出的佛法修學理念，經過 30年的不斷豐

富和實踐，已經成為一套比較完整的修學體系。所謂生活禪顧名思義：

即是將禪的精神，禪的智慧普遍的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實現禪的超越，
體現禪的精神，禪的風采。提倡生活禪的目的在於將佛教文化與中國文
化相互熔鑄以後產生的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禪宗精神，還其靈動活潑的
天機，在人間的現實生活中，運用禪的方法，解除現代人生活中存在的
各種困惑、煩惱和心理障礙，使我們的精神生活更充實，物質生活更高
雅，道德生活更圓滿，感情生活更純潔，人際關係更和諧，社會生活更
祥和，從而使我們趨向智慧的人生，圓滿的人生。141

生活禪立足於祖師禪，將大乘佛教的菩薩精神，般若智慧及解脫道融為一

體，將其生活化、實踐化而達到覺悟、解脫、圓滿人生，現證涅槃的生活化的

目的，它是人間佛教的一種實踐方式，它以發菩提心為根本，以覺悟人生，奉

獻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為宗旨，以宗門的圓頓信解為指導，以安住當下，

將修行與生活融為一體，將佛法生活化人格化。

二、生活禪的宗旨

淨慧長老提出的生活禪修行理念，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為瞭解決「人間

佛教」在理論方面所面臨的三個問題。生活禪立足於禪宗的圓頓信解，緊扣大

乘佛教「悲智雙運」，「一心二門」，「權實不二」。那麼生活禪的宗旨是什麼

呢？

1．悲智雙運的菩提心思想

140明堯，明海主編《生活禪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 44。

141 明堯，明海主編《生活禪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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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云：「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142菩提心是大乘

佛教的根本。所謂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大悲心願。上求佛道，

主大智，成就自受用，為自利；下化眾生，主大悲，成就他受用，為利他。大

智大悲即是菩提心之雙輪，缺一不可，故稱「悲智雙運」。若依《華嚴經》的

教理而言，大智為文殊，大悲即普賢。

菩提心不僅是大乘佛教的核心，也是生活禪的核心。對此，淨慧長老是這

樣說的：

我把生活禪的宗旨總結為八個字，「覺悟人生，奉獻人生」。佛教的修行
理念分為兩大類，即解脫道與菩薩道。解脫道以個人的覺悟和解脫為直
接目的，強調的是出離心。而菩薩道以幫助眾生獲得覺悟和解脫為第要
務，強調的是大悲心。這兩者都離不開般若智慧。覺悟人生講的是大智，
是自受用，屬解脫道；奉獻人生講的是大悲，是他受用，屬菩薩道。143

為了將「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的含義更加具體化，長老又補充了，「優

化自身素質，和諧自他關係」及「善用其心，善待一切」，優化素質，就是覺

悟人生，就是善用其心。和諧自他關係，就是奉獻人生，就是善待人生。依照

這種理念，把修習生活禪要達到的目標定位為：「在盡責中求滿足，在義務中

求心安，在奉獻中求幸福，在無我中求進取，在生活中透禪機，在保任中證解

脫。」144通過這樣的定位，在理論上，就可以把解脫道和菩薩道的精髓融為

了一體。因此長老在定位修行方法上，根據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把生活禪的修

行原則楷括為：「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其具體是以下四點：「將信

仰落實於生活，將修行落實於當下，將佛法融化於世間，將個人融化於大眾。」
145

如何將「將信仰落實於生活」，以「信仰、因果、良心、道德」八字要求，

並將落實信仰的要求定位在「以三寶為正信的核心，以因果為正信的準繩，以

般若為正信的眼目，以解脫為正信的歸宿」，意在突出三寶、因果、般若。解

脫在佛法中的核心地位，強調生活禪不能脫離解脫道這個大方向。

如何「將修行落實於當下」，長老是這樣開示的「修在當下、悟在當下、

證在當下，莊嚴國土在當下。利樂有情在當下」，安住當下以及在現前一念心

性上用功夫的重要性。

如何「將佛法融化於世間」？「正信佛、法、僧三寶，勤修戒定慧三學，

息滅貪嗔癡三毒，淨化身口意三業」的要求，明確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下手

處及具體內容。

14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127, a13-14。

143明堯，明海主編《生活禪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 68。

144同上注。

145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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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個人融化於大眾」？「大眾認同、大眾參與、大眾成就、大眾分

享」的理念和「感恩、包容、分享、結緣」的八字方針，在此基礎上把它在日

常生活中落實生活禪理念上去具體成四句話：「以感恩的心面對世界，以包容

的心和諧自他，以分享的心回報社會，以結緣的心成就事業。」

2．一心二門的般若思想

一心二門講的就是般若見。《大乘起信論》對有「一心二門」有詳細的解

釋，有三個要點：一、萬法唯心現，心為解脫本。二、即生滅而證不生不滅。

三、稱性起修，當下一念觀妄念無相，即是向佛智。146所謂「一心」，即眾生

心，真如心，常住真心，法界心。一切法都以真如為體，都是真如不變隨緣之

相用，故一切法皆具二門，真如門，心生滅門。

淨慧長老依《大乘起信論》中「一心二門」及凡聖迷悟的思想，提出「心

生滅門就是生活，心真如門就是禪，心生滅門與真如門不一不異就是生活禪。」

「相、名、分別」是生活，「正智、如如」是禪，當下用「正智」看破「相、

名、分別」的虛妄性，不被它們所轉，即以「正智」見到「相、名、分別」的

「如如」實相，當下就是生活禪。「見聞覺知是生活，不起心動念就是禪，面

對見聞覺知不起心動念就是生活禪。」在日常中，當下一念心能隨順真如的空

不空之體，也就是超越二邊對待，離心意識，當下就是覺，就是出離生死；當

下一念心若是逆著真如的空與不空之體，就是落入二邊取捨和心意識當中，當

下就是不覺，就是生死。所以生死涅槃，煩惱菩提就是在當下一念之間。二而

不二，不二而二。生活禪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將「不二」的精神落實在當下的

生活中去，而不是在生活之外去尋找某種超越的境界。147所以就有前面的「在

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將信仰落實於生活，將修行落實於當下，將佛

法融化於世間，將個人融化於大眾。」在功夫上要落實「把握好當下一念」，

「看破當下一念」，「修在當下、悟在當下、證在當下，莊嚴國土在當下，利樂

有情在當下。」

3．生活禪的意義

為了凸顯生活禪的入世精神，從而將佛法更好的融入現實生活，淨慧長老

又提出了做人做事的二八方針「信仰、因果、良心、道德」，這是做人的方針，

「感恩、包容、分享、結緣」是做事的方針，對於現代這個物慾橫流，信仰缺

失，自我中心的時代，應該是具有一定的普世和教化價值。

通過對生活禪的定位和宗旨的一個梳理，發現生活禪一方面緊緊抓住大乘

佛教有關的解脫道和菩薩道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也可以緊扣現代人對信仰道

德，社會安定和諧，心身健康等諸多方面的需求。並與現代人在修行方式的選

擇方面追求簡易、休閒和生活化的心理傾向相契合，從而充分地發掘出漢傳佛

146明堯，明海主編《生活禪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 70。

147同上注，頁 74。



50

教所包含的，對現實社會人生能夠產生積極影響的豐富內涵和社會價值。148使

佛法被更多的人去瞭解去接受。並在生活中運用起來。

若以菩提心為支點，以凡夫之心，換「不為自己得安樂，但為眾生得離苦」

的大悲之心。做眾生之不請之友的話！不得不提的即是《大方廣佛華嚴經・淨

行品》，它以發菩提心為其重要的主軸，通過這種以凡心換聖心的巧妙轉化，

把日常普通的行住坐臥，見聞覺知隨順而轉念，加以迴向，念念相續的菩提之

心花，開放在菩提道的每個須臾之間。相信自己與眾生都是毗盧遮那佛，法身

充滿一切處，相信行住坐臥，起心動念都是普賢行，相信一樹一葉皆是普賢境

界。用淨慧長老的話說「將信仰落實於生活，將修行落實於當下，將佛法融化

於世間，將個人融化於大眾。」 149

那麼〈淨行品〉與生活禪有什麼異曲同工之處？

第二節 〈淨行品〉中的生活禪

為斷煩惱，清淨身、口、意三業，故起此一百四十一願。華藏世界因大願，

而能持萬行，並以行招果，以果嚴淨華藏世界，故華藏莊嚴，皆從普賢行願力

起。若無願力則行不成，行不成則莊嚴不現，亦不感無盡果報。所以願由智發，

行由願成，〈淨行品〉則是以淨智妙慧，導歸普賢無盡行願。

澄觀大師在《華嚴疏鈔》裡對願行是這樣解釋：一百四十一願，日常生活

中，從在家、伎樂聚會、出家、洗漱、吃飯、睡覺……等等皆是事行，然此事

行中，皆可看到理行，了知緣起性空，因緣和合萬法生。將種種行願分為六種
150：

1.理事無礙行

願文中一、「始自出家，終於臥覺」，皆事行也。願行即是有事實之行為，

皆事行也。二、「知家性空」，理行也。通過從事相上，觀察思惟其性本空，而

不耽著，這也是理行。諸如：「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
151菩薩在家，以家是貪愛系縛所故。若了「緣起性空」之理，雖然居家，不受

家之逼迫。即空之理性已與行者之心吻合故，名所觀行。既知家性本空，則不

即不離，善於處理，而不受其逼迫。 「妓樂聚會，當願眾生，以法自娛，了

妓非實。」152；「上昇樓閣，當願眾生，昇正法樓，徹見一切。」153善巧的將

世間法轉變為出世間法，佛法不離世間法。

148明堯，明海主編《生活禪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 74。

149同上注，頁 84。

150《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62, b11-21。

151《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4-5。

15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9-10。

153《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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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悲智無礙行

菩薩觸境不迷，善達事、理，是智行。如：「若見空缽，當願眾生：其心

清淨，空無煩惱。」154以願導智，不滯自利，是大悲行。智行與大悲行二不二，

悲、智無礙行也。如：「見苦惱人，當願眾生：獲根本智，滅除眾苦。」155這

就說明從事相中，要起觀事中之理，從緣起的諦理中，了知事相皆空，無一實

性可得，便能與理相應，達到理與事的無礙，更能進一步起智運悲，成為悲智

無礙的願行。凡夫無智，觸境成迷，流轉生死。聲聞、緣覺二乘人滯於自利，

現以大願引發他們內心的智慧，使之利益眾生，得究竟解脫。

3.止觀雙運行

菩薩遭遇順境逆境，心能安住當下，不放逸散亂，此為止行，面對外緣，

心不迷惑，皆能升起智慧加以觀照，身心合一，則屬觀行，二者合一，即為止

觀雙運。如：「見報恩人，當願眾生：於佛菩薩，能知恩德。」156「見背恩人，

當願眾生：於有惡人，不加其報。」157「見醜陋人，當願眾生：於不善事，不

生樂著。」158見惡見善都不被事相所迷惑，能用智導行，看到諸法實相之理。

菩薩萬行，從入殿堂、到敷床座，行住坐臥，以 「當願眾生」，以菩提心為正

念，念念相續，開展一切善法，觀諸行法，從事到理，願得真實相，即是止觀

雙運行。

4.三觀一心行

「又對於事境善了邪正，當願眾生，皆假觀也。」159事境、邪正、眾生，

皆緣生幻有，而不妨有它存在的事實，謂之假觀。「知身空寂，心無染著，空

觀也。」160幻境固然皆空，即我此身，亦複眾緣所成，空無自性，所以說是空

觀。「見如實理，中觀也。」161如實理就是，諸法空性。此性也，不空、不有，

所以說是中道觀。「三諦圓修，不為無邊所寂，不為有邊所動。不動不寂，直

入中道，是名圓行。」162能分辨事境的邪與正，並發起願心去實行，這是假觀；

知我人身心由五蘊所造，心不起貪染憂患，這是空觀；又能達到如理實性，這

是中觀。如《華嚴經疏》中說：「或一念頓具，斯為妙達三諦觀之行。」163從

154《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c4-5。

15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a26-27。

156《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b4-5。

157《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b5-6。

15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b2-4。

15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3, b1-2。

160《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3, b2-3。

161《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3, b3。

162《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66, b1-3。

16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3, b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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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每一願皆具空、假、中三諦之理，或起一觀，或二觀，或三觀頓具

一念。

5.十度齊修之行

十度齊修之行，所造成行者，每一個願心，皆是行門所在。文殊菩薩以

「善用其心」巧願來教導眾生，以清淨無染悲智相導，悲能拔一切眾生。

(一)菩薩起願，依願起行，皆施與眾生，即為佈施波羅蜜；佈施治貪，如

「若有所施，當願眾生：一切能捨，心無愛著。」164施悅自他。三輪體空之佈

施，可以斷除人法二執。

(二)不起二乘之行，皆力行菩薩三聚淨戒，是持戒波羅蜜；持戒治毀犯，

如：「受學戒時，當願眾生：善學於戒，不作眾惡。」165三聚淨戒亦益自他。

(三)安忍順逆二境，即是忍辱波羅蜜；忍辱治瞋恨，如：「得麁澀食，當

願眾生：心無染著，絕世貪愛。」166忍順物、理，名無違逆。

(四)無論是順境、逆境，皆能增進善德，即是精進波羅蜜；精進治懈怠。

如：「見操行人，當願眾生：堅持志行，不舍佛道。」167無弱、無退、無喜足，

勤無怠退，名「無屈撓」常住功德，現化眾生。

(五)心不異緣，妙達性空，是為禪定波羅蜜行。禪定治散亂，如：「正身

端坐，當願眾生：坐菩提座，心無所著。」168以慧資定，離沈掉。正念故，名

離癡亂。

(六)隨事起願，善巧回轉，是為波若波羅蜜行。善巧回轉之善巧，就是慧。

回轉者，迴向也，自利利他。如：「從舍出時，當願眾生：深入佛智，永出三

界。」169慧能顯發三諦之理，般若現前。

(七)皆願利物為方便波羅蜜行。方便波羅蜜的修習理路可概述為：一切身、

語、意業都以菩提心為動機，這樣能讓世俗行事轉為善法，再經由迴向，能輾

轉增長無邊福德，直至圓滿佛果位。如：「受具足戒，當願眾生：具諸方便，

得最勝法。」170不滯事理，故名無著，皆不著者，則雙不滯也，以有不舍不受

方便智故。

(八)同趣菩提為願波羅蜜行。如：「若見果實，當願眾生：獲最勝法，證

菩提道。」1大願可尊故，又成大行願，乃能得故，故名難得。

164《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14-16。

16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b4-5。

166《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c16-17。

167《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b10-11。

168《大方廣佛華嚴經》， CBETA, T10, no. 279, p. 70, b12-13。

169《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c23-24。

170《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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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乘、天魔所不能動，是力波羅蜜；不起二乘之心，是力波羅蜜。在

〈華嚴經·入法界品〉裡有呵斥二乘之文，如《六十華嚴》：

於時上首諸大聲聞—舍利弗、大目揵連、摩訶迦葉……在逝多林，皆悉
不見如來神力、如來嚴好、如來境界……亦複不見不可思議菩薩境
界……，如是等事，一切聲聞諸大弟子皆悉不見，何以故？以善根不同
故。本不修習見佛自在善根故；本不讚說十方世界，一切佛剎清淨功德
故；本不稱歎諸佛世尊，種種神變故；本不於生死流轉之中，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本不令他住菩提心故。171

由上引文可知，在〈入法界品〉中，所有的二乘聲聞如聾如啞，是因為他
們不發菩提心故。又，法華經有不得親近小乘三藏學者之誡。〈淨行品〉一百
四十一偈，從朝至暮，不斷對事發願，都是菩提心的具體化，若依此修行，即
是接引眾生安住菩提心故。步步是道場，念念皆菩提。

(十)事境如病，隨事起願，願同藥，菩薩善知藥病，決斷無差，為智波羅

蜜；智慧治愚癡。如：「若見大河，當願眾生：得預法流，入佛智海。」172因

此萬行莫不是十度齊修之行。皆願利生，皆成佛德，每一個願心，皆是行門所

在。

6.四弘誓願行

此四弘誓願為諸佛、菩薩之總願（共通之願），亦可與四聖諦配之，如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上：「所謂四弘誓，未度苦諦令度苦諦，未解集諦令解

集諦，未安道諦令安道諦，未得涅槃令得涅槃。」173四等者，四無量心也，等

有公平義。無量，則不限時空與所度眾生也，於種種根行乃至威儀業行中，利

益眾生的經證。皆願利生：眾生無邊誓願度；皆成佛道：佛道無上誓願成；見

惡必令其斷：煩惱無盡誓願斷；見善必令其具：法門無量誓願學。

〈淨行品〉這六種願行是以菩提心為依，空性智慧為導。教導行者在面對
所緣境時，將念頭放在發起菩提心這個動機上，不僅可以熏習利他的心，同時
也是利己的方法，這樣就能夠好好地守護心念，轉三毒為三德，清淨身語意三
業。生活禪是把悲智無礙的菩提心和不二的般若思想落實到工作、休閒、娛樂、

學習等日常生活中去，以菩提心為依，推動「身口意」的轉念迴向，將「貪嗔

癡」轉化為「戒定慧」。「將信仰落實於生活，將修行落實於當下，將佛法融化

於世間，將個人融化於大眾。」真正的做到身心合一。〈淨行品〉發菩提心觀
思想與生活禪的核心理念是緊緊相融通的，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攝六根對六塵
的境界中，通過發菩提心的轉念迴向，數數熏習，不以小善而不為之，所有的
願行都加以迴向，利益一切有情。

171《華嚴綱要(第 45卷-第 80卷)》，CBETA, X09, no. 240, p. 134, a1-18。

17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a6-7。

173《菩薩瓔珞本業經》，CBETA, T24, no. 1485, p. 1013, 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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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行品〉的一百四十一願，從朝至暮，都不離行住坐臥。在日常瑣事中，
通過以「當願眾生」的方式進行發願迴向，將菩提心時時刻刻安住在當下，將
世間法轉化成佛法，以此完美闡釋了佛法不離世間法，即禪宗所言：「平常心
即是道。」也是生活禪所闡釋的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如吃飯，「若
飯食時，當願眾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174這是強調吃飯與修行是一件事，
而不是把佛法與世間法分割開來。由此可知〈淨行品〉與生活禪的相通之處就
是將「佛法不離世間覺」的思想延續和發展。〈淨行品〉以經典文本提供具體
修行方式，生活禪則是以現代語言重構實踐途徑，而共同的目標是：將修行者
的心安住當下，當下每個心念和行為都是一真法界，都是成佛的因和果。將心
安住當下，身心合一，這種修行方式也可以緩解當代人的焦慮及平衡身心世界，
有助於和諧社會。

174《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c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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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淨行品〉是一部弘揚大乘菩提心的經典。收錄《華嚴經》後，有了特定

的修行模式。由《菩薩問明品》的解，到〈淨行品〉的行，到《賢首品》的功

德，使它發菩提心有了深甚信解和發心即成佛的概念。由大乘菩薩道的修行手

冊，演變成於法身相契合的華嚴圓教的普賢行願，賦予了新的生命力。即有初
發心即成正覺之意，也有十信圓滿便造佛境之說。也讓行者「此菩薩聞圓法、
起圓信、立圓行、住圓位。以圓功德而自莊嚴，以圓力用建立眾生。175」

本文是以《八十華嚴》為宗，華嚴祖師的注疏為依，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
探究〈淨行品〉中有關於華嚴圓教發菩提心的教義，本論文結構簡單，單純探
討發菩提心的因緣、安住、功德，及現實意義。由本論文的論述，可以得到以
下幾點結論：

一、圆教菩提心

欲發菩提心，於此真心至理，必須能知、能見、能信，有真知才能發起真
實修行。圓教有三種發心：一、信成就發心，二解行發心，三、證成就發心。
依三心為體：直心、深心、大悲心。圓教的菩提心有兩個層面，一、普賢自法，
即一切位蘊含一切位，即有「初發心即成正覺」特殊意義。二、寄位法，寄位
終教，把菩提心落實到圓教的修行去。顯次遞鮮明，該攝究竟目標，行布圓融
相攝無礙。圓教初心菩薩初行行願，修行十種信心，十信圓滿信成就發心，便
可見少分法身。見到法身，隨其願力，能現八種利益眾生，所謂：從兜率天退、
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涅槃。即八相之文也，等同佛境。
為什麼菩提心從初發心即通攝諸位，位位不離菩提心？因為菩提心有二力：一、
令己成行不失故；二、令未成之行不退故，故菩提心是菩薩修行之根本。又菩
心有兩重意義：一、「菩提心」即「覺」，謂佛果大覺，起心正求，屬於「心
相」。二、是菩提即心，即作為「自性清淨心」的「菩提心」。既有修行事相上
的內涵，又有理體存在論的內涵，屬於「心性」。依體起用，即所謂的「在纏
真如」，眾生經過修行，是能證佛果的，即具有本有及修生雙重意義。圓教是
在「心、佛、眾生等無差別的理無礙上」，是以菩提心來貫穿，然後達到事事
無礙。來說明圓教菩提心的殊勝性。

二、普賢行願

《華嚴經》裡的菩薩行都是普賢行願。何為普賢行願？廣說，為普皆賢善

的道行弘願；略說，就是身行與心願二者。如龍密佈烏云必當注下大雨，菩薩

發大願，決定修諸行；普賢行願，如法云密佈，而眾生必受，法雨滋潤，菩薩

發如是大願，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行與願二者，乃相輔相成，如車之二輪，

如鳥之雙翼，二者具足，方能翔空致遠，缺一不可。普賢能於法身契合才是關

鍵，謂總該萬行，行布圓融。普賢行願是一切菩薩之本源，一切修行之根本。

普賢行願有兩個方面，即積累無限資糧功德和度脫無量眾生。本經卷上佛親口

宣說。《華嚴經·淨行品》的解行通過對十信心的修行後，即能離過成德，依

17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66, a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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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信中的佛智為所信，善用其心而得十種信心，發生十信之德，精進求菩提是

之意，成就十種甚深的觀照和解名，得十大菩薩之佛智為所信，十信圓滿，成
就佛境。故普賢行願是以淨行為基礎的。

三、深信信解

〈淨行品〉在《華嚴經》的五周中，第二差別因果周，四分中，第二修因
契果生解分。差別因果周中，明差別因，從修因契果中，生髮知解，故能生解
分並與信分的果德相應。十信位菩薩雖然是成佛的初基，但未見道，信心不堅
定，會有退心，因而沒有入位。由此而知，十信位的菩薩以堅固「信心」為要。
依〈菩薩問明品〉中十種甚深之解，及十信位所修十種信心所成就的十德，對
〈淨行品〉的發心進行解析，此發心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上的，信什麼？第
一、信法界眾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信自己就是不動智佛。第二、相信一草
一木，一沙一塵皆是普賢境界，所行一切即是普賢行願，深信十信圓滿即是佛
境。第三、信法界緣起，一真法界，總別同異成壞法圓融可見。

十信位為初住位的前方便所攝，所修習的境界實為一乘因行的內涵，即普
賢行願的廣大無邊的體、相、用，因此其境界不可思議。十信位畢竟仍在外凡，
尚未達到圓教至理的真實體證，儘管如此，此位是證入圓教真理之前的最後階
段，透過對圓實真理的思惟觀照與修行增上，己得到相當高的理解與體驗程度，
進而完成菩提心的發起，開始進入真實的一乘因。十信位的解義，行願與德用
都相應于文殊妙智與普賢妙行。

四、華嚴止觀

普賢行願是需要三昧才能成就，故行人必須要修習三昧，即清淨三業轉
「貪嗔癡」為「戒定慧」。即「一心三觀」，來觀照起心動念。

菩薩對於事境，雖能辯知善惡，並對事發願，而稱「當願眾生」，然此善、
惡、眾生皆是緣生幻有，不是真實存在，此皆是假觀，即是事相；而願中之
「知身空寂」、「心無所著」、「見法如幻」等，了知一切有為法畢竟是空，此為
空觀，此系理相。而於假觀、空觀中，如實照見，理事無礙，即是中觀。諸願
中，有時先空觀後中觀，有時先假觀後空觀，有時只有前者，有時兩者皆有，
或一念具空、假、中三觀，妙達三諦觀，則為三觀一心行。一百四十一願，從
晨至暮，穿衣吃飯，都是日常細微之處，很容易被人忽視，而此〈淨行品〉從
日常微細處，以小事發大願，念念心系眾生。善用其心，莫以小善而不為之，
時時防非息惡，數數熏習；人法二執，自然破滅。看上去是漸教，為初發心菩
薩而制的。但從圓教教義去發心，運用之則為圓教，初發心的菩薩勿以易行而
不願行之也。

〈淨行品〉雖然見善見惡，願離願成，疲役身心，起心動念。但圓教菩薩

對事境的觀照，由事入理，由開始的隨相行數數熏習，到無相行，再到念、無

念之無礙。即理事無礙。最終再到事事無礙，事事無礙才是華嚴宗所追求的境

界，是通攝五教，而又不共其他宗的。「涉有未始迷虛，故常處有而不染。不

厭有而觀空，故觀空而不證。是為一念之力權慧具矣，一念之力權慧具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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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歷然可解。」
176
〈淨行品〉正念是建立在空有無礙的基礎上，以菩提心為正

知正念的，正因為有菩提心，所以才能念念相續，所以才有成就佛道的可能性。

得到究竟解脫。

五、轉念迴向

〈淨行品〉所有的行通過轉念回向後，使其日常普通的行為有了殊勝的意
義。淨行演變成普賢行願。《華嚴五教章》十玄門第九門「唯心回轉善成門」：
並是如來藏性清淨真心之所建立，若善若惡隨心所轉，故云「回轉善成」。心
外無別境，故言唯心。若順轉即名涅槃，故經云「心造諸如來」。若逆轉即是
生死，故云三界虛妄唯一心作，生死涅槃皆不出心。177心外無一法可得，心佛
眾生無別。一百四十一大願，得斯意者，舉足下足，盡文殊心；見聞覺知，皆
普賢行。一切思維言行，以文殊智為前導，於見聞覺知中，成就普賢行德。隨
事轉本，清淨身口意三業，成就菩薩，自利利他之行，每一「當願眾生」三願
皆有六義：「一轉舍事，二轉成法，三轉他令離過，四轉他令入法。五轉顯自
過。六轉成自行」。

〈淨行品〉種種願行最終因迴向成就普賢法界德用。

六、十信觀圓，便造佛境

〈淨行品〉是十信位菩薩所修持的法門。依判教而言，小乘教、始教的修
行都離不開「信、解、行、證」，故立十信位。終教不立信位，攝為十住前方
便。頓教不立階位，但寄終教顯義。華嚴圓教有二義：一、次第行布門；二、
圓融相攝門。因此，這裡的菩提心有兩層階位：一、信之初。二、十信滿入初
住位，即信成就發心。菩提心貫穿行布門，故十信圓滿，即通攝五位成正覺。
又眾生根機有深有淺，有鈍有利，根據眾生的根機來教化，如果是鈍根眾生，
依階位次第，位位遞增；如果有利根眾生，於佛法中圓信圓解萬行圓修頓悟頓
成萬德圓備，共入毗盧遮那性海，不舍一眾生。故十信觀圓，便造佛境。亦是
以菩提心為依，從信初到信滿之佛境，都是以菩提心「該攝始終」。

七、〈淨行品〉的修行核心——善用其心

〈淨行品〉一百四十一願，從晨至暮，吃飯睡覺，都是日常。如何將日常

轉化為最為殊勝的成佛道之用呢？善用其心。何以是善用其心，十度、四無量、

四弘誓願、安住當下、回心轉、悲智雙運、止觀雙運等等都是善用其心。通通

離不開菩提心，亦為「法界一心」，此心為一體兩面，理以事顯，事以理成。

行者要在理上頓悟，事上漸修。頓悟，悟煩惱本空，心性本淨，菩薩度生時，

不會為境所轉。漸修是為了漸除顛倒妄執，以次第修習契合真性。

生活禪是大德在結合當代眾生根機及社會發展所需的觀行法門。將生活即
是修行，修行即是生活，二而不二，相即相入的境界，用「善用其心」彰顯出
來。這裡的「善用其心」即是善用好菩提心。亦是以菩提心為依。如何實踐菩

176《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62, b27-c1。

177 《華嚴一乘十玄門》，CBETA, T45, no. 1868, p. 518, b16-22。



58

提心，如何真正的做到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淨行品〉就是生活禪

修行的一部很好的教科書。一百四十一大願，安住每個當下，正念覺照的法門，

它要求修行人念念保持覺照，念念不忘眾生，在生活中，以慈悲心來淨化當下

的念頭，清淨身口意三業，通過善用其心來善待一切，這跟生活禪的在功夫上

要落實「把握好當下一念」，「看破當下一念」，「修在當下、悟在當下、證在當

下，莊嚴國土在當下。利樂有情在當下。」修行理念是同步的。「善用其心」

是〈淨行品〉的思想，「善待一切」是〈淨行品〉的實踐。「善用其心，善待一

切」是生活禪「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的補充。

〈淨行品〉雖然是外凡菩薩的修行法門，但是對現代人來說是修行的一個

非常好的選擇。佛教修行有兩條進入的途徑，一個是側重於「空性智慧」進入，

一個是「慈悲心」進入，如〈淨行品〉一樣發心發願。相較而言，開始修行從

「空性智慧」進入不是很好把握；而從「當願眾生」的慈悲心進入則更容易體

會和實踐。這樣非常契合當代人在修行方式的喜歡簡易、休閒和生活化的方式。

也非常符合淨慧長老提倡生活禪的初衷，以此〈淨行品〉發心修行能夠達到

「在生活中了生死，在了生死中生活」的「現證涅槃」。

此次研究，筆者認為還有很多不足，特別是關於華嚴禪觀這方面的研究，
請各位善知識多多指導！



59

參考文獻：

一、佛教典籍

〔唐〕慧苑述，《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卍新續藏》。CBETA, X03, no. 221。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卍新續藏》。

CBETA, X05, no. 229。

〔唐〕宗密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卍新續藏》。CBETA, X09, no. 245。

〔明〕錢謙益鈔，《楞嚴經疏解蒙鈔》，《卍新續藏》。CBETA, X13, no. 287。

〔清〕書玉箋記，《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卍新續藏》。CBETA, X60, no.

1116。
〔清〕彭际清重订，《省菴法師語錄》，《卍新續藏》。CBETA, X62, no. 1179。

〔唐〕慧海撰，《頓悟入道要門論》，《卍新續藏》。CBETA, X63, no. 1223。

福善日录，（门人）通炯编辑《憨山老人夢遊集》，《卍新續藏》。CBETA, X73,

no.1456。

〔後漢〕安世高譯，《長阿含十報法經》，《大正藏》。CBETA, T01, no. 13。

〔唐〕玄奘奉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CBETA, T05, no. 220。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CBETA, T09, no. 278。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CBETA, T10, no. 279。

〔西晉〕竺法護譯，《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大正藏》。CBETA, T10, no. 288。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CBETA, T10, no. 293。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大正藏》。CBETA, T11, no. 310。

〔宋〕護法等譯，《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大正藏》。CBETA, T11, no.316。

〔吳〕支謙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CBETA, T14, no. 441。

〔姚秦〕竺佛念譯，《菩薩瓔珞本業經》，《大正藏》。CBETA, T24, no. 1485。

〔姚秦〕龍樹菩薩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北涼〕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大正藏》。CBETA, T30, no. 1581。

〔唐〕世親菩薩造，玄奘譯《辯中邊論》，《大正藏》。CBETA, T31, no. 1600。

〔梁〕馬鳴菩薩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CBETA, T32, no.1666。

〔唐〕智儼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大正藏》。CBETA,

T35, no. 1732。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CBETA, T35, no. 1733。

〔唐〕法藏撰，《花嚴經文義綱目》，《大正藏》。CBETA, T35, no. 1734。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CBETA, T36, no.

1736。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大正藏》。CBETA, T36, no. 1739。



60

〔唐〕李通玄撰，《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大正藏》。CBETA, T36,

no. 1741。

〔明〕窺基批註，普泰增修《大乘百法明門論解》，《大正藏》。CBETA, T44,

no. 1836。

〔唐〕法藏撰，《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大正藏》。CBETA, T44, no. 1838。

〔隋〕慧远撰，《大乘義章》，《大正藏》。CBETA, T44, no. 1851。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CBETA, T45, no. 1866。

〔唐〕杜順說，智儼撰《華嚴一乘十玄門》，《大正藏》。CBETA, T45, no

1868。

〔唐〕智儼集，《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大正藏》。CBETA, T45,

no.1870。

〔唐〕法藏述，《華嚴經問答》，《大正藏》。CBETA, T45, no. 1873。

〔唐〕法藏撰，《華嚴遊心法界記》，《大正藏》。CBETA, T45, no. 1877。

〔唐〕法藏述，《華嚴發菩提心章》，《大正藏》。CBETA, T45, no. 1878。

〔唐〕澄觀述，《三聖圓融觀門》，《大正藏》。CBETA, T45, no. 1882。

〔新羅〕見登之集《華嚴一乘成佛妙義》，《大正藏》。CBETA, T45, no. 1890。

〔元〕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CBETA, T48, no. 2008。

〔唐〕惠英撰，胡幽貞《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大正藏》。CBETA, T51,

no. 2074。

二、專書著作

明海主編，明堯執筆，《生活禪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

胡建民，《宗密思想綜合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陳英善，《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臺北：華嚴蓮社，2013年。

賢度法師，《華嚴學講義》，臺北：華嚴蓮社，2010年。

釋南亭，《華嚴經淨行品講義》，臺北市:華嚴蓮社，1999年。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三、期刊論文

（一）期刊

許鶴齡，〈由《華嚴經》善用其心論正向思考的生命哲思〉，《哲學與文化》

2010 年，第卅七卷 12期。

（二）會議論文

陳永革，《論法藏華嚴義學的「行位」思想》，《華嚴學研究》第二輯，2017年。

黃國清，《華嚴發菩提心的義理探討》《華嚴學研究》第三輯，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8年。

file:///C:/Users/释道净/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945&B=T&V=45&S=1878&J=1&P=&592415.htm
file:///C:/Users/释道净/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945&B=T&V=45&S=1878&J=1&P=&592415.htm
file:///C:/Users/释道净/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945&B=T&V=45&S=1878&J=1&P=&592415.htm
file:///C:/Users/释道净/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945&B=T&V=45&S=1878&J=1&P=&592415.htm
file:///C:/Users/释道净/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945&B=T&V=45&S=1878&J=1&P=&592415.htm


61

釋真地，〈從《華嚴經·淨行品》探討慈悲心的培養〉，法鼓文理學院佛教

學系碩士班，《2016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2016年。

四、學位論文

胡慧婷，〈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臺灣：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

士 論文，2013年。

趙靜逸，〈菩提心、慈悲心與空性：寂天《入菩薩行論》的修心思想及其現代

社會的實踐意涵〉，臺灣：南華大學宗教所碩士論文，2007年。

賴玉梅，〈《華嚴經》發願思想之研究〉，臺灣：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論

文，2014年。

釋天悅，〈《華嚴經》迴向行法之研究 -以〈十迴向品〉為中心〉，《華嚴專宗

學院研究所第八屆畢業論文》，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年。

釋果錚，〈《華嚴經》十信法門之探究〉，《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第十一屆畢業論

文》，臺北：華嚴專宗佛研所，2006年。

鐘小英，〈《華嚴經》淨行之道探研——以〈淨行品〉為核心〉臺北：華嚴專宗

研究所，2014年。

五、網路資料

楊麗芬：〈析論菩提心是普賢行願的實踐依據—以《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為

例〉中国知网，https://kns.cnki.net（2011/04/25）。


	表目錄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選題背景與研究意義
	第二節  研究現狀及其問題

	第二章 〈淨行品〉譯本流傳及其科判意義
	第一節  譯本綜述
	第二節  佛門影響
	第三節  科判大意

	第三章 〈淨行品〉行願與圓教之菩提心
	第一節  行願之體性
	第二節  行願之分析
	一、六義十勢
	二、四事分析

	第三節  華嚴圓教「菩提心」
	一、華嚴發心特性
	二、十信位之發心 


	第四章 〈淨行品〉 發心因緣與安住功德
	第一節  發菩提心因緣   
	一、深信信解
	二、成就淨行

	第二節  菩提心的安住 
	一、轉念迴向
	二、安住華嚴止觀

	第三節   發菩提心功德 
	一、初發心即成正覺
	二、成就普賢行願


	第五章 〈淨行品〉現實意義與生活禪之理念
	第一節  生活禪
	一、生活禪之意涵
	二、生活禪的宗旨

	第二節  〈淨行品〉中的生活禪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文獻：

